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上易字第1316號

上  訴  人  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蔡寬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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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列上訴人因詐欺案件，不服臺灣新北地方法院112年度易字第6

20號，中華民國113年4月30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新北

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第5378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

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理　由

壹、經本院審理結果，認第一審判決對被告蔡寬進為無罪之諭

知，核無不當，應予維持，除引用第一審判決書所記載之證

據及理由（如附件）外，並補充記載理由如後。　

貳、檢察官上訴意旨略以：

一、關於系爭機機器中粉碎機、脫水機及烘乾機處理廚餘之情

形，依證人林美倫、呂宗儒、徐明祥於該案民事訴訟審理中

之證述，及民事庭法院之認定，證人徐明祥之證述與證人林

美倫、呂宗儒證述粉碎機卡料、脫水機噴料及溢水、烘乾機

無法充分烘乾等情相符，亦有徐明祥出具之建議維修及更換

之品項之報價單以實其說，衡以販售者常見於買賣邀約之始

隱瞞自身產品缺劣（如賣瓜者自讚瓜甜等）；售後意圖規避

瑕疵責任而有避重就輕之常情，是徐明祥較諸證人王新豪與

鄭國魁之證述，顯可採信，原審此部分之證據評價及事實認

定，實與經驗法則有違，且有理由不備之情形。

二、本案告訴人係誤認系爭機器性質適於處理生廚餘而同意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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買，其意思表示核屬刑法第88條第2項之「意思表示內容」

有錯誤，且錯誤非屬本案告訴人過失所致，亦經上開新北地

方法院109年度訴字第3562號及本院111年度上易字第442號

民事判決認定在案，惟原審卻以民法第88條「動機錯誤」而

為被告無罪之判決，亦有適用法條不當之違誤。

三、爭機器性質並不適於處理生廚餘，處理廚餘時會有粉碎機卡

料、脫水機噴料及脫水量不足、烘乾機加熱溫度不足情形。

復參以證人徐明祥亦證稱修改系爭機器至可處理生廚餘需花

費達百萬元等語，足認告訴人指稱其於購買系爭機器前僅就

其中之粉碎機為通電測試，未能查看系爭機器處理生廚餘實

際情形，係因被告表示其使用過系爭機器、確可處理生廚

餘，而誤認系爭機器之性質等情亦實在，蓋若能預期日後需

耗費高額費用修改，衡情實無仍同意承買系爭機器之理。

四、系爭機器性質是否適於處理生廚餘，既屬物之性質於交易上

認為重要之事項。而被告隱瞞此一交易上重要事項，並僅以

通電測試粉碎機能否運轉，餘操作說明僅以言詞說明，事後

雖經告訴人反應上開瑕疵，惟仍屢以告訴人操作不當等語託

辭卸責，以致告訴人遲未主張解除契約而繼續給付價金分期

款，是被告此一犯行於社會通念上已可認為具有詐術之含

意，而屬詐術之施用，且其「詐術」與「錯誤」間有相當因

果關係。是原審復認告訴人在發現系爭機器不符雙方約定

時，即可拒絕給付被告款項，但告訴人仍然繼續付款，實難

認告訴人係因陷於錯誤而交付財物一節，亦未就整體詐欺犯

罪流程綜合判斷，認事用法亦與經驗法則有違。

參、本院查：　

一、原判決就檢察官所提出暨卷內之被告之供述，告訴人、王新

豪、鄭國魁、徐明祥、林家毓之證述，及機器設備買賣契約

書及告訴人帳戶存摺內頁影本等詳予調查後，說明：⑴依王

新豪、鄭國魁之證述，被告向其等購買後再轉賣給告訴人的

系爭機器，除了熟廚餘之外，亦可以處理生廚餘，又販賣系

爭機器給被告之原始廠商既然認為該機器可以處理生廚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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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被告在此認知下將系爭機器出售給告訴人，其主觀上是否

有不法所有意圖及詐欺犯意，即有所疑；⑵徐明祥雖證稱系

爭機器無法處理生廚餘，此與證人王新豪及鄭國魁之證述並

不相同，然證人徐明祥並非原始設計及販賣系爭機器給被告

之廠商，考量廠商立場不同，在無其他客觀事證佐證之情形

下，尚難僅憑徐明祥之證述，即遽論系爭機器完全無法處理

生廚餘；⑶告訴人於109年8月25日使用過系爭機器，當時已

發現該機器有卡料、噴料等問題，此為告訴人自陳在卷，告

訴人仍於同年9月7日轉帳新臺幣（下同）30萬元至被告指定

帳戶。是依上情，告訴人在實際操作系爭機器後仍願意付

款，實難認告訴人係因陷於錯誤而交付財物；⑷告訴人主張

被告有保證系爭機器2小時能處理8公噸之生廚餘，此為被告

所否認，若告訴人認為能否處理生廚餘以及處理效率為雙方

交易之重要事項，何以在系爭契約上未有任何文字約定；⑸

本件難認被告主觀上自始具有詐欺犯意，客觀上亦無法證明

被告有刻意隱匿重要訊息並向告訴人施以詐術，更難論告訴

人有陷於錯誤交付財物之情形，無從以被告單純債務不履行

狀態，即遽論被告構成詐欺取財罪，而對被告為無罪之諭知

等語。業已依據卷內資料詳予說明對被告為無罪諭知之理

由，核無不當。

二、本院除援引第一審判決書之記載外，並補充理由如下：

　㈠依本件起訴犯罪事實，認為系爭機器之「粉碎機刀具不適用

於處理生廚餘」，且「該脫水機、烘乾機均不適合用於處理

生、熟廚餘」，實際使用上有「無法順利進料而發生噴料及

無法以正常速度烘乾」之問題（見起訴書第1至2頁）。是本

案主要爭點，在於系爭機器（粉碎機、脫水機、烘乾機）究

竟是否可以處理生廚餘？抑或僅係處理效能雙方認知上有差

距？合先敘明。

　㈡依卷內事證，系爭機器是否確無法處理生廚餘，尚非無疑：

　1.依證人即明晟企業社負責銷售及生產之王新豪於原審之證述

（見原審易字卷第164至181頁，詳原審判決書理由欄四㈡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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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可知明晟企業社賣給被告之粉碎機（含刀具）、輸送

螺運機及烘乾機等物，係可以處理生、熟廚餘；且處理生、

熟廚餘的機械大部分是共通的，僅進料方式不同；而被告有

請王新豪幫告訴人裝網子及改斗子，方便讓告訴人方便入

料，以處理生廚餘。據此，系爭機器之粉碎機刀具、輸送螺

運機是否有起訴意旨所指無法處理生廚餘之情形？該烘乾機

是否有無法烘乾、不適合用於處理生廚餘？已非無疑。

　2.依證人即弘鈺有限公司負責人鄭國魁於原審之證述（見易字

卷第182至188頁，詳原審判決書理由欄四㈡後段），可知被

告向弘鈺有限公司購買之脫水機、漏斗可用在生廚餘，並不

會噴料。是以，系爭機器之脫水機，是否有起訴意旨所指脫

水時會發生噴料，而不適合處理生廚餘，亦非無疑。

　3.證人即蔬采企業社之實際負責人王錦琇於偵訊證稱：蔬采企

業社買系爭機器的目的是為了處理生廚餘，但是因為處理廚

餘要申請處理廠流程，要花很多資金，我們錢不夠，所以先

放棄，把機器賣掉，不然放久了也會壞掉；我跟被告有實際

操作系爭機器，實驗時有成功，總共十幾次成功處理生廚

餘，但使用機器時，進料的螺運機可能會跑水出來，所以要

做管線去接水等語（他字第6874號卷第89、92頁），可知被

告與王錦琇曾操作系爭機器時，係可處理生廚餘。

　4.綜上，上開製造、販賣系爭機器設備給被告之廠商既表示上

開設備係可以處理生廚餘，且實際使用情形亦可處理生廚

餘，則系爭機器是否確無法處理生廚餘，尚非無疑；且被告

在此認知下將系爭機器出售給告訴人，其主觀上是否有不法

所有意圖及詐欺犯意，亦有疑義。檢察官上訴意旨徒以王新

豪、鄭國魁意圖規避售後瑕疵責任，所述不可信云云，但而

採信徐明祥等人證詞，但並未提出系爭機器設備確無處法理

生廚餘功能之客觀證據（如勘驗、送鑑定等）以彈劾上開證

人證詞，自難憑採。

　㈢告訴人於民事庭主張：被告強調系爭機器2小時內可處理8噸

生廚餘，但粉碎機卡料、脫水機噴料，且須8小時處理8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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廚餘之脫水量不足、烘乾機加熱溫度不足而無法烘乾等瑕疵

等語，有本院111年度上易字第442號民事判決可稽（本院卷

第96頁），並於偵訊時指訴在卷（他字第6874號卷第3、61

頁）。然關於被告稱系爭機器「2小時內可處理8噸生廚餘」

之說詞，僅有告訴人之單一指訴，並無補強證據補強；而關

於「8小時處理8噸生廚餘之脫水量不足」、「烘乾機加熱溫

度不足而無法烘乾」，應僅係系爭機器效能問題，檢察官既

未舉證證明單位時間脫水量、烘乾狀況需達到何程度始謂

「適合處理生廚餘」，尚難執此遽認系爭機器無法處理生廚

餘。

　㈣證人徐明祥於民事庭一審訴訟審理時固證稱：原告(即蔡寬

進)請我去他的工廠看系爭機器要如何修改，我於108年9月2

4日有提供報價，我去現場時沒看到機器在動，但有看到原

告(即蔡寬進)處理好的熟廚餘，原告(即蔡寬進)跟我說粉碎

機在破碎時會卡機，且出來的廚餘塊大小不是原告(即蔡寬

進)想要的，脫水時會噴料噴得到處都是，說他從昨天開始

烘乾到今天都還沒有乾，我提供報價單先針對烘乾機部分處

理，之後再一個部分一個部份解決。我有實際檢查系爭機

器，該機器設計無法處理生廚餘，以粉碎機來說，生廚餘因

為水份多，所以刀具要比較密集，粉碎後比較細小，才能去

除水份，搭配塞網的洞會比較小，系爭機器粉碎機刀具就不

適用處理生廚餘；針對脫水部分，脫水機是一般工業用脫水

機，用途一般是拿來作為床單或大件衣服脫水使用，因為該

脫水機孔洞比較大、轉速比較快，所以用來處理廚餘脫水的

話，料會噴得到處都是，這不管是處理生或熟廚餘都一樣會

噴；就烘乾機部分，該機台本來是以電力來運作，但以電力

烘乾會較慢且耗電，我是建議改以蒸氣方式進行熱交換，這

樣比較有效率，現在一般處理廚餘的烘乾機通常用蒸氣，用

電力方式運作比較少見，因為廚餘經過脫水後，水份其實還

是很多，用蒸氣方式速度會快很多，成本也會比較低。原告

(即蔡寬進)後來把機器賣給別人所以沒有修改，直到後來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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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即蔡寬進)打來說買機台的人要修改請我跟被告（即林家

毓）聯繫，我跟被告（即林家毓）聯繫時才知道系爭機器是

賣給被告(即林家毓)，我跟被告(即林家毓)說如果要將系爭

機器修改成可以處理生廚餘的話，費用會需要100多萬，可

能比被告(即林家毓)當初購買還要貴上許多等語（他字第68

74號卷第246至249頁），並出具之報價單為證（他字卷第52

頁），惟：

　1.依徐明祥上開所述，其僅係聽聞被告稱系爭機器有卡料、噴

料之情形，及其檢查系爭機器後，認為機器之設計係無法處

理生廚餘。然其並非實際投料操作過該系爭機器見聞上情，

則系爭機器究竟卡料、噴料之實際情形如何？是否完全無法

處理生廚餘？不無疑義；

　2.徐明祥所述烘乾機建議改以蒸氣方式進行熱交換，如此較有

效率、成本較低等節，應屬機器「效能」高低問題，尚難執

此認系爭機器完全不能進行烘乾處理生廚餘。起訴意旨所指

系爭機器「無法以正常速度烘乾」，但並未舉證證明原本烘

乾設備有何完全不能處理生廚餘之情形，難認被告有何詐欺

之情事；

　3.觀諸徐明祥所開立之建議維修及更換品項之報價單（他字卷

第52頁），其上僅係針對電烘乾機更換為蒸氣式部分進行估

價，然此部分既僅係烘乾效率之效能問題，已如前述，而非

完全不能進行烘乾，尚難執此遽認系爭機器不能處理生廚

餘；

　4.觀諸被告購入系爭機器設備之各項花費，其向明晟企業社購

買部分，總價138萬750元；向弘鈺有限公司購買部分，總價

18萬元；向新泰成企業有限公司購買部分，總價4萬5,000

元；向富陽科技公司購買部分，總價2萬3,940元，業據被告

提出統一發票、估價單、銷貨單為證（他字卷第95至100

頁），並經王新豪、鄭國魁在卷（原審卷第165至166、183

至187頁），然徐明祥於民事庭證述：系爭機器整體市價評

估大概35萬元等語（他字卷第55頁），已與客觀價格差距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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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且其性質上無非係另一設備廠商，其立場是否公正客

觀，亦非無疑；

　5.徐明祥固稱改裝機器至可處理生廚餘需費百萬元，然觀諸上

開報價單，就烘乾機更換為蒸氣式部分，即報價38萬8,000

元（他字卷第52頁），但此僅為增強烘乾效能，至於其餘建

議更換部分，並未實際報價，無從判斷具體內容之必要性，

佐以廠商立場不同，亦難執此遽認系爭機器確需耗費百萬元

改裝始能處理生廚餘，而為不利被告之認定。

　6.又關於系爭機器之粉碎機刀具、脫水機、是否適宜處理生廚

餘？徐明祥之證述與王新豪、鄭國魁相異，審酌徐明祥並非

製造及販賣系爭機器設備之廠商，亦未實際投料操作，具體

觀察運行狀況，加以廠商立場不同，基於「罪疑惟輕」原

則，尚難遽認系爭機器完全無法處理生廚餘。

　㈤檢察官固引用證人即蔬采企業社前員工林美倫於民事庭證

稱：我和原告(即蔡寬進)都有使用過系爭機器處理生、熟廚

餘，生廚餘卡住機率比較大，大多會卡在輸送帶螺旋桿處，

到粉碎機也會卡住，脫水也沒有辦法處理很乾等語（本院卷

第28、29頁）；及證人即曾為蔬采企業社股東之呂宗儒證

稱：系爭機器輸送帶有個攪拌器，攪拌器常常會卡住，粉碎

機有四分之一的東西會殘留在內等語（本院卷第29頁），欲

證明系爭機器有卡料、脫水問題等情形。惟其等所稱「卡住

機率較大」、「常卡住」、「脫水沒辦法處理很乾」，究竟

具體情形如何？是否已達於失去處理生廚餘之通常功能？容

有疑義，亦難執此遽認系爭機器完全無法處理生廚餘。

　㈥原審理由欄四、㈤固指出「本院109年度訴字第3562號民事

判決固判決被告應返還告訴人45萬元，然上開民事判決係以

告訴人對於系爭機器之性能有誤認，而同意承買，屬於意思

表示內容有錯誤，而准予告訴人依民法第88條『動機』錯誤

之規定撤銷系爭契約」，然觀諸該民事判決理由欄四、㈡4.

記載「本件被告（指告訴人）誤認系爭機器性質適於處理生

廚餘而同意承買，屬意思表內容有錯誤，錯誤亦非被告過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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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致，且被告.....對原告為撤銷系爭契約承買系爭機器之

意思表示.....足認系爭契約業經原告撤銷。」而認被告依

民法第88條規定撤銷系爭契約買受系爭機器之意思表示，為

有理由（他字卷第50頁正反面）。是原判決僅係將「意思表

示」錯誤誤載為「動機」錯誤，至上開民事判決並未實質認

定被告有何施用詐術致告訴人陷於錯誤之情形，尚難執此遽

為不利為被告之認定。

　㈦又本件經本院民事庭111年度上易字第442號判決結果，認定

被告應於告訴人返還系爭機器時，同時返還告訴人45萬元

（即返還已給付之價金），有上開民事判決可稽（本院卷第

95至101頁）。被告就此表示已準備好45萬元要返還告訴

人，但告訴人把長扳手放進系爭機器，結果把機器弄壞，始

未給付等語（本院卷第204頁），核與告訴人自承：那天我

把鏟子掉進去，因為被告說這台機器什麼東西都可以粉碎，

我已經把車子叫好，系爭機器要送過去，請師傅看有什麼要

維修的，但被告拒絕，說沒有問題才讓我送等語（本院卷第

205頁）相符。可知被告於民事判決後，並非無故拒不返還

價金，自難以此遽為不利於被告之認定。

肆、綜上所述，本件依檢察官所提出之證據資料，尚未達通常一

般之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被告有檢察官所指犯行為

真實之程度，無從使本院形成有罪心證，既不能證明被告犯

罪，依前開法律規定及說明，自應為被告無罪之諭知。原審

經調查審理後，因認不足以證明被告犯罪，而判決無罪，經

核並無不合。檢察官上訴意旨，尚無從推翻原審之認定，其

上訴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73條、第368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曾文鐘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5　　日

　　　　　　　　　刑事第二庭　　審判長法　官 遲中慧

　　　　　　　　　　　　　　　　　　　法　官 張少威

　　　　　　　　　　　　　　　　　　　法　官 顧正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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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不得上訴。

　　　　　　　　　　　　　　　　　　　書記官 莊佳鈴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5　　日

附件：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2年度易字第620號

公　訴　人　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蔡寬進　

　　　　　　　　　　

　　　　　　　　　　

　　　　　　　　　　

　　　　　　　　　　

上列被告因詐欺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2年度偵字第5378

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蔡寬進無罪。

　　理　由

一、公訴意旨略以：被告蔡寬進與王錦琇（經檢察官另為不起訴

處分）共同經營蔬采企業社（址設：新北市○○區○○路00

號4樓），營業項目包括廚餘、堆肥及其他廢棄物之清除、

處理，被告於民國108年7、8月間，以該企業社名義所購

買、組裝欲用以處理熟廚餘之機器設備一批（由粉碎機、脫

水機及烘乾機三大部分所組成，以下合稱系爭機器），該粉

碎機之刀具設計本身即不適用於處理生廚餘，且因該脫水

機、烘乾機均不適合用於處理生、熟廚餘，實際使用上有無

法順利進料而發生噴料及無法以正常速度烘乾之問題，經洽

該等設備之專業廠商徐明祥到場實地檢修，徐明祥向被告表

示需大幅度增添、修改烘乾機及脫水機之設備後，方能順利

處理熟廚餘，並先針對烘乾機部分提出報價單，惟被告無意

再投入時間、金錢進行修整改裝，適逢告訴人林家毓表示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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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購置專門處理生廚餘之設備，被告明知系爭機器能否處理

生廚餘乙節，係影響告訴人承買意願之重要事項，竟意圖為

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詐欺取財之犯意，不但未向告訴人揭

露上情，反積極向告訴人保證系爭機器可正常處理生、熟廚

餘，若欲處理生廚餘僅需再稍微修改輸送帶，並應允告訴人

若之後無法正常使用可以退貨，致告訴人在未實際投料測試

機臺運轉情形下，誤認系爭機器可處理生廚餘，因而於109

年6月21日，與被告簽立機器設備買賣契約書（下稱系爭契

約），約定以新臺幣（下同）127萬元之總價，購入系爭機

器，定金40萬元，其餘87萬元採分期付款，自109年7月10日

起，告訴人應於每月10日前給付被告10萬元，並於110年3月

10日前付清所有款項，嗣告訴人乃於109年9月7日轉帳30萬

元至被告指定之蔡亞津（經檢察官另為不起訴處分）名下銀

行帳戶，及於同年月10日及同年10月間共支付被告現金15萬

元，惟告訴人於109年8月25日使用系爭機器處理生廚餘時，

即發現有卡料、噴料之問題，縱依被告之建議再行花費17萬

元進行改裝，仍無法順利運作，經向被告要求解除契約、返

還已付價金遭拒，被告並向其提出請求給付貨款之訴（即本

院109年度訴字第3562號，下稱民事一審訴訟），訴訟中告

訴人獲悉徐明祥於108年9月向被告就系爭機器報價檢修之

事，始知受騙。因認被告涉犯刑法第339條之詐欺取財罪

嫌。

二、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其犯罪事實；

又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

154條第2項、第30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次按認定被告有

罪之事實，應憑證據，如未能發現相當之證據，或證據不足

以證明，自不能以推測或擬制之方法，以為裁判之基礎；且

認定事實所憑之證據，其為訴訟上之證明，須達於通常一般

人均不致有懷疑，而得確信其為事實之程度者，始得據為有

罪之認定，倘其證明尚未達到此一程度而有合理之懷疑存在

時，尚難為有罪之認定基礎；另苟積極證據不足以為不利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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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告事實之認定，即應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更不必有何有

利之證據。又按刑法第339條第1項詐欺罪之成立，須行為人

主觀上出自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所有之意圖，及客觀上施用

詐術使人將本人或第三人之物交付為其構成要件。而所謂以

詐術使人交付財物，必須被詐欺人因其詐術而陷於錯誤，若

其所用方法，不能認為詐術，亦不致使人陷於錯誤即與該罪

之要件有間；行為人施詐時之意圖尚有存疑，且依調查證據

之結果，復不足以認定行為人自始具有上述主觀犯罪構成要

件，即不得遽以該罪論擬。至於民事債務當事人間未依債務

本旨履行給付之情形，若非出於自始無意給付之詐欺行徑

時，自不該當刑法第339第1項詐欺罪之構成要件。而刑事被

告依法不負自證無罪之義務，故別無積極證據之情形下，自

難以被告單純債務不履行狀態，推定被告自始即有不法所有

之意圖而施行詐術。

三、公訴意旨認被告涉有上開犯行，無非係以被告於偵訊及民事

一審訴訟時之供述、證人即告訴人林家毓之指述、證人即廚

餘處理機器設備商徐明祥、證人林美倫、呂宗儒、廖淑玲、

陸錦民於民事一審訴訟之證述、瑞明機械報價單、被告與告

訴人LINE對話紀錄、機器設備買賣契約書、告訴人帳戶存摺

內頁影本、民事一審訴訟判決書及臺灣高等法院111年度上

易字第442號民事判決書等件為其主要論據。

四、訊據被告固坦承有與告訴人簽立系爭契約，交付系爭機器，

並收受告訴人款項共45萬元，惟堅詞否認有何詐欺取財犯

行，辯稱：我交付給告訴人的系爭機器沒有問題，可以處理

生廚餘及熟廚餘，只是告訴人使用的方式不一樣，我沒有騙

告訴人等語。經查：

　㈠被告與告訴人於109年6月21日簽立系爭契約，約定告訴人以

127萬元之價格向被告購買系爭機器，被告交付系爭機器

後，告訴人於109年8月25日有使用系爭機器，並於同年9月7

日轉帳30萬元至被告指定帳戶，於同年9月10日及10月間交

付15萬元現金與被告，此為被告所不爭執，並有證人即告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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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林家毓於偵訊時之證述在卷可佐（見他字卷第59至62

頁），並有機器設備買賣契約書及告訴人帳戶存摺內頁影本

等件附卷可稽（見他字卷第31至33頁），是此部分事實，堪

以認定。

　㈡證人即明晟企業社業務王新豪於審理時證稱：我於108年7月

23日有賣粉碎廚餘的粉碎機、輸送螺運機還有加溫的拌料桶

槽給被告，粉碎機粉碎廚餘後進到螺運機，再進去拌料桶槽

加溫，控制箱是用來控制溫度和速度的。我賣給被告的機器

生、熟廚餘都可以處理，是要看個人怎麼應用，生、熟廚餘

的進料方式不同，生廚餘會經過發酵的過程，我賣給被告的

機器什麼都可以粉碎，我當時賣被告有教他如何處理熟廚

餘。當時被告的公司是在處理廚餘的，我賣的時候有附刀具

跟網子，刀具的部分是因為廚餘有纖維，需要經過刀具才會

切斷，網子則是過濾廚餘，會依照大小更換網子，我給被告

的刀子是生、熟廚餘都可以處理。後來被告有叫我有去幫告

訴人調整，因為進料方式不同，我有幫告訴人裝網子及改斗

子，方便告訴人入菜葉，因為熟廚餘比較多水，生廚餘比較

澀，才把斗子開放性改高一點，讓告訴人方便入料，螺運機

的部分沒有改。原則上處理生、熟廚餘的機械大部分是共通

的，只是進料方式不同，沒有好壞之分等語（見易字卷第16

4至181頁）；證人即弘鈺有限公司負責人鄭國魁於審理時證

稱：蔬采企業社有跟我買脫水機跟漏斗，該脫水機可以用在

電鍍的螺絲，麵粉類的食品也可以，用在生廚餘也適合，只

要把生廚餘放均勻一點就可以，我的脫水機不會噴料，當時

蔬采企業社跟我買脫水機是要把廚餘打碎後做肥料，當時被

告跟我買應該是處理熟廚餘用的等語（見易字卷第182至188

頁）。依前揭證人所述，被告向其等購買後再轉賣給告訴人

的系爭機器，除了熟廚餘之外，亦可以處理生廚餘，又販賣

系爭機器給被告之原始廠商既然認為該機器可以處理生廚

餘，則被告在此認知下將系爭機器出售給告訴人，其主觀上

是否有不法所有意圖及詐欺犯意，即有所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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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㈢證人即瑞明機械人員徐明祥於民事一審訴訟審理時證稱：10

8年9月24日被告有請我去修改機臺，機臺分成三個部分，以

粉碎機來說，處理生廚餘因為水份多，所以刀具要比較密

集，粉碎後會比較細小，才能去除水份，搭配的塞網的洞會

比較小；針對脫水部分，系爭機器的脫水機是一般工業用脫

水機，這個脫水機的用途一般是拿來作爲床單或大件衣服使

用，因為該脫水機的孔洞比較大，轉速也比較快，所以用來

處理廚餘脫水的話，轉速太快，孔洞太大，料會噴得到處都

是，這部分不管是處理生或熟廚餘都一樣會噴；就烘乾機部

分，該機臺本來是以電力來運作，但以電力烘乾會較慢且耗

電，所以我建議改以蒸氣方式進行熱交換，這樣才比較有效

率。系爭機器設計上無法處理生廚餘，粉碎機的刀具不適用

處理生廚餘，新增或修改也是無法處理生廚餘等語（見他字

卷第54至55頁）。證人徐明祥證稱系爭機器原始設計及修改

後皆無法處理生廚餘，此與證人王新豪及鄭國魁之證述並不

相同，而證人徐明祥並非原始設計及販賣系爭機器給被告之

廠商，考量廠商立場不同，在無其他客觀事證佐證之情形

下，本院尚難僅憑證人徐明祥之證述，即遽論系爭機器完全

無法處理生廚餘。

　㈣復參以證人即告訴人林家毓於偵訊時曾證稱：系爭機器實際

經過增修改良後，處理400公斤的生廚餘就會卡住，一清就

要清很久，根本沒辦法繼續處理等語（見他字卷第61頁）。

是依告訴人自陳，系爭機器經過增修改良之後，並非完全不

能處理生廚餘，只是不符合告訴人的需求而已。再者，系爭

契約第一條載明「乙方（即告訴人）已事先了解機器現況且

現場勘查過並試過機器實際運轉，測試確定過且無任何疑慮

後，方才決定購買」（見他字卷第31頁）；告訴人雖於偵訊

時陳稱：我沒有實際試機，只有過電，我並不瞭解實際性

能，都是聽被告說，契約是他打好印出來給我簽的，我是在

倉促的情形下就簽約，沒有仔細確認條款内容等語（見他字

卷第60頁）。然仔細審酌雙方契約之履行過程，告訴人於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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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年8月25日使用過系爭機器，當時已發現該機器有卡料、噴

料等問題，此為告訴人自陳在卷（見他字卷第3頁反面），

縱認雙方簽約當下告訴人並未試機，但告訴人至遲於109年8

月25日對於系爭機器之實際性能已有瞭解，而此時告訴人尚

未給付任何款項給被告，告訴人係於109年9月7日才轉帳30

萬元至被告指定帳戶（見他字卷第33頁）。是依上情，告訴

人在發現系爭機器不符雙方約定時，即可拒絕給付被告款

項，但告訴人仍然繼續付款，姑且不論被告是否有對告訴人

刻意隱瞞系爭機器交易之重要條件，告訴人在實際操作系爭

機器後仍願意付款，實難認告訴人係因陷於錯誤而交付財

物。況且，告訴人主張被告有保證系爭機器2小時能處理8公

噸之生廚餘，此為被告所否認，若告訴人認為能否處理生廚

餘以及處理效率為雙方交易之重要事項，何以在系爭契約上

未有任何文字約定。綜上各情，本件難以認定被告主觀上自

始具有詐欺犯意，客觀上亦無法證明被告有刻意隱匿重要訊

息並向告訴人施以詐術，更難論告訴人有陷於錯誤交付財物

之情形，是以，本院無從以被告單純債務不履行狀態，即遽

論被告構成詐欺取財罪。

　㈤末以，本院109年度訴字第3562號民事判決固判決被告應返

還告訴人45萬元，然上開民事判決係以告訴人對於系爭機器

之性能有誤認，而同意承買，屬於意思表示內容有錯誤，而

准予告訴人依民法第88條動機錯誤之規定撤銷系爭契約；而

該案經被告上訴後，臺灣高等法院則以111年度上易字第442

號民事判決駁回被告上訴。上開民事判決雖均判決被告敗訴

而應返還告訴人價金，但並無認定被告有何詐欺行為，被告

未能依照上開民事判決返還告訴人價金，拖延其應承擔之民

事責任，固有不該，然此與被告所為是否構成詐欺犯罪仍屬

二事，本院無從以此作為被告不利之認定，附此敘明。

五、綜上所述，被告始終否認本案詐欺取財犯行，而卷內告訴人

雖指證歷歷，惟證人王新豪、鄭國魁與徐明祥之證詞相異，

無法證明系爭機器確實無法處理生廚餘，且依瑞明機械報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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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系爭契約及告訴人帳戶存摺內頁影本等事證，均不足以

證明被告有施用詐術致告訴人陷於錯誤交付財物，已如前

述，故依檢察官所提出之事證及卷存證據，未能使本院形成

被告有罪確信之心證，被告所涉詐欺取財犯行既然不能證

明，依前揭說明，應為無罪之諭知。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01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王凱玲偵查起訴，檢察官陳姵伊、高智美到庭執行

公訴。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4 　　月　　30　　日

　　　　　　　　　刑事第四庭　審判長法　官　連雅婷

　　　　　　　　　

　　　　　　　　　　　　　　　　　　法　官　黃園舒

　　　　　　　　　　　　　　　　　　

　　　　　　　　　　　　　　　　　　法　官　陳宏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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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上易字第1316號
上  訴  人  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蔡寬進










上列上訴人因詐欺案件，不服臺灣新北地方法院112年度易字第620號，中華民國113年4月30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第5378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理　由
壹、經本院審理結果，認第一審判決對被告蔡寬進為無罪之諭知，核無不當，應予維持，除引用第一審判決書所記載之證據及理由（如附件）外，並補充記載理由如後。　
貳、檢察官上訴意旨略以：
一、關於系爭機機器中粉碎機、脫水機及烘乾機處理廚餘之情形，依證人林美倫、呂宗儒、徐明祥於該案民事訴訟審理中之證述，及民事庭法院之認定，證人徐明祥之證述與證人林美倫、呂宗儒證述粉碎機卡料、脫水機噴料及溢水、烘乾機無法充分烘乾等情相符，亦有徐明祥出具之建議維修及更換之品項之報價單以實其說，衡以販售者常見於買賣邀約之始隱瞞自身產品缺劣（如賣瓜者自讚瓜甜等）；售後意圖規避瑕疵責任而有避重就輕之常情，是徐明祥較諸證人王新豪與鄭國魁之證述，顯可採信，原審此部分之證據評價及事實認定，實與經驗法則有違，且有理由不備之情形。
二、本案告訴人係誤認系爭機器性質適於處理生廚餘而同意承買，其意思表示核屬刑法第88條第2項之「意思表示內容」有錯誤，且錯誤非屬本案告訴人過失所致，亦經上開新北地方法院109年度訴字第3562號及本院111年度上易字第442號民事判決認定在案，惟原審卻以民法第88條「動機錯誤」而為被告無罪之判決，亦有適用法條不當之違誤。
三、爭機器性質並不適於處理生廚餘，處理廚餘時會有粉碎機卡料、脫水機噴料及脫水量不足、烘乾機加熱溫度不足情形。復參以證人徐明祥亦證稱修改系爭機器至可處理生廚餘需花費達百萬元等語，足認告訴人指稱其於購買系爭機器前僅就其中之粉碎機為通電測試，未能查看系爭機器處理生廚餘實際情形，係因被告表示其使用過系爭機器、確可處理生廚餘，而誤認系爭機器之性質等情亦實在，蓋若能預期日後需耗費高額費用修改，衡情實無仍同意承買系爭機器之理。
四、系爭機器性質是否適於處理生廚餘，既屬物之性質於交易上認為重要之事項。而被告隱瞞此一交易上重要事項，並僅以通電測試粉碎機能否運轉，餘操作說明僅以言詞說明，事後雖經告訴人反應上開瑕疵，惟仍屢以告訴人操作不當等語託辭卸責，以致告訴人遲未主張解除契約而繼續給付價金分期款，是被告此一犯行於社會通念上已可認為具有詐術之含意，而屬詐術之施用，且其「詐術」與「錯誤」間有相當因果關係。是原審復認告訴人在發現系爭機器不符雙方約定時，即可拒絕給付被告款項，但告訴人仍然繼續付款，實難認告訴人係因陷於錯誤而交付財物一節，亦未就整體詐欺犯罪流程綜合判斷，認事用法亦與經驗法則有違。
參、本院查：　
一、原判決就檢察官所提出暨卷內之被告之供述，告訴人、王新豪、鄭國魁、徐明祥、林家毓之證述，及機器設備買賣契約書及告訴人帳戶存摺內頁影本等詳予調查後，說明：⑴依王新豪、鄭國魁之證述，被告向其等購買後再轉賣給告訴人的系爭機器，除了熟廚餘之外，亦可以處理生廚餘，又販賣系爭機器給被告之原始廠商既然認為該機器可以處理生廚餘，則被告在此認知下將系爭機器出售給告訴人，其主觀上是否有不法所有意圖及詐欺犯意，即有所疑；⑵徐明祥雖證稱系爭機器無法處理生廚餘，此與證人王新豪及鄭國魁之證述並不相同，然證人徐明祥並非原始設計及販賣系爭機器給被告之廠商，考量廠商立場不同，在無其他客觀事證佐證之情形下，尚難僅憑徐明祥之證述，即遽論系爭機器完全無法處理生廚餘；⑶告訴人於109年8月25日使用過系爭機器，當時已發現該機器有卡料、噴料等問題，此為告訴人自陳在卷，告訴人仍於同年9月7日轉帳新臺幣（下同）30萬元至被告指定帳戶。是依上情，告訴人在實際操作系爭機器後仍願意付款，實難認告訴人係因陷於錯誤而交付財物；⑷告訴人主張被告有保證系爭機器2小時能處理8公噸之生廚餘，此為被告所否認，若告訴人認為能否處理生廚餘以及處理效率為雙方交易之重要事項，何以在系爭契約上未有任何文字約定；⑸本件難認被告主觀上自始具有詐欺犯意，客觀上亦無法證明被告有刻意隱匿重要訊息並向告訴人施以詐術，更難論告訴人有陷於錯誤交付財物之情形，無從以被告單純債務不履行狀態，即遽論被告構成詐欺取財罪，而對被告為無罪之諭知等語。業已依據卷內資料詳予說明對被告為無罪諭知之理由，核無不當。
二、本院除援引第一審判決書之記載外，並補充理由如下：
　㈠依本件起訴犯罪事實，認為系爭機器之「粉碎機刀具不適用於處理生廚餘」，且「該脫水機、烘乾機均不適合用於處理生、熟廚餘」，實際使用上有「無法順利進料而發生噴料及無法以正常速度烘乾」之問題（見起訴書第1至2頁）。是本案主要爭點，在於系爭機器（粉碎機、脫水機、烘乾機）究竟是否可以處理生廚餘？抑或僅係處理效能雙方認知上有差距？合先敘明。
　㈡依卷內事證，系爭機器是否確無法處理生廚餘，尚非無疑：
　1.依證人即明晟企業社負責銷售及生產之王新豪於原審之證述（見原審易字卷第164至181頁，詳原審判決書理由欄四㈡前段），可知明晟企業社賣給被告之粉碎機（含刀具）、輸送螺運機及烘乾機等物，係可以處理生、熟廚餘；且處理生、熟廚餘的機械大部分是共通的，僅進料方式不同；而被告有請王新豪幫告訴人裝網子及改斗子，方便讓告訴人方便入料，以處理生廚餘。據此，系爭機器之粉碎機刀具、輸送螺運機是否有起訴意旨所指無法處理生廚餘之情形？該烘乾機是否有無法烘乾、不適合用於處理生廚餘？已非無疑。
　2.依證人即弘鈺有限公司負責人鄭國魁於原審之證述（見易字卷第182至188頁，詳原審判決書理由欄四㈡後段），可知被告向弘鈺有限公司購買之脫水機、漏斗可用在生廚餘，並不會噴料。是以，系爭機器之脫水機，是否有起訴意旨所指脫水時會發生噴料，而不適合處理生廚餘，亦非無疑。
　3.證人即蔬采企業社之實際負責人王錦琇於偵訊證稱：蔬采企業社買系爭機器的目的是為了處理生廚餘，但是因為處理廚餘要申請處理廠流程，要花很多資金，我們錢不夠，所以先放棄，把機器賣掉，不然放久了也會壞掉；我跟被告有實際操作系爭機器，實驗時有成功，總共十幾次成功處理生廚餘，但使用機器時，進料的螺運機可能會跑水出來，所以要做管線去接水等語（他字第6874號卷第89、92頁），可知被告與王錦琇曾操作系爭機器時，係可處理生廚餘。
　4.綜上，上開製造、販賣系爭機器設備給被告之廠商既表示上開設備係可以處理生廚餘，且實際使用情形亦可處理生廚餘，則系爭機器是否確無法處理生廚餘，尚非無疑；且被告在此認知下將系爭機器出售給告訴人，其主觀上是否有不法所有意圖及詐欺犯意，亦有疑義。檢察官上訴意旨徒以王新豪、鄭國魁意圖規避售後瑕疵責任，所述不可信云云，但而採信徐明祥等人證詞，但並未提出系爭機器設備確無處法理生廚餘功能之客觀證據（如勘驗、送鑑定等）以彈劾上開證人證詞，自難憑採。
　㈢告訴人於民事庭主張：被告強調系爭機器2小時內可處理8噸生廚餘，但粉碎機卡料、脫水機噴料，且須8小時處理8噸生廚餘之脫水量不足、烘乾機加熱溫度不足而無法烘乾等瑕疵等語，有本院111年度上易字第442號民事判決可稽（本院卷第96頁），並於偵訊時指訴在卷（他字第6874號卷第3、61頁）。然關於被告稱系爭機器「2小時內可處理8噸生廚餘」之說詞，僅有告訴人之單一指訴，並無補強證據補強；而關於「8小時處理8噸生廚餘之脫水量不足」、「烘乾機加熱溫度不足而無法烘乾」，應僅係系爭機器效能問題，檢察官既未舉證證明單位時間脫水量、烘乾狀況需達到何程度始謂「適合處理生廚餘」，尚難執此遽認系爭機器無法處理生廚餘。
　㈣證人徐明祥於民事庭一審訴訟審理時固證稱：原告(即蔡寬進)請我去他的工廠看系爭機器要如何修改，我於108年9月24日有提供報價，我去現場時沒看到機器在動，但有看到原告(即蔡寬進)處理好的熟廚餘，原告(即蔡寬進)跟我說粉碎機在破碎時會卡機，且出來的廚餘塊大小不是原告(即蔡寬進)想要的，脫水時會噴料噴得到處都是，說他從昨天開始烘乾到今天都還沒有乾，我提供報價單先針對烘乾機部分處理，之後再一個部分一個部份解決。我有實際檢查系爭機器，該機器設計無法處理生廚餘，以粉碎機來說，生廚餘因為水份多，所以刀具要比較密集，粉碎後比較細小，才能去除水份，搭配塞網的洞會比較小，系爭機器粉碎機刀具就不適用處理生廚餘；針對脫水部分，脫水機是一般工業用脫水機，用途一般是拿來作為床單或大件衣服脫水使用，因為該脫水機孔洞比較大、轉速比較快，所以用來處理廚餘脫水的話，料會噴得到處都是，這不管是處理生或熟廚餘都一樣會噴；就烘乾機部分，該機台本來是以電力來運作，但以電力烘乾會較慢且耗電，我是建議改以蒸氣方式進行熱交換，這樣比較有效率，現在一般處理廚餘的烘乾機通常用蒸氣，用電力方式運作比較少見，因為廚餘經過脫水後，水份其實還是很多，用蒸氣方式速度會快很多，成本也會比較低。原告(即蔡寬進)後來把機器賣給別人所以沒有修改，直到後來原告(即蔡寬進)打來說買機台的人要修改請我跟被告（即林家毓）聯繫，我跟被告（即林家毓）聯繫時才知道系爭機器是賣給被告(即林家毓)，我跟被告(即林家毓)說如果要將系爭機器修改成可以處理生廚餘的話，費用會需要100多萬，可能比被告(即林家毓)當初購買還要貴上許多等語（他字第6874號卷第246至249頁），並出具之報價單為證（他字卷第52頁），惟：
　1.依徐明祥上開所述，其僅係聽聞被告稱系爭機器有卡料、噴料之情形，及其檢查系爭機器後，認為機器之設計係無法處理生廚餘。然其並非實際投料操作過該系爭機器見聞上情，則系爭機器究竟卡料、噴料之實際情形如何？是否完全無法處理生廚餘？不無疑義；
　2.徐明祥所述烘乾機建議改以蒸氣方式進行熱交換，如此較有效率、成本較低等節，應屬機器「效能」高低問題，尚難執此認系爭機器完全不能進行烘乾處理生廚餘。起訴意旨所指系爭機器「無法以正常速度烘乾」，但並未舉證證明原本烘乾設備有何完全不能處理生廚餘之情形，難認被告有何詐欺之情事；
　3.觀諸徐明祥所開立之建議維修及更換品項之報價單（他字卷第52頁），其上僅係針對電烘乾機更換為蒸氣式部分進行估價，然此部分既僅係烘乾效率之效能問題，已如前述，而非完全不能進行烘乾，尚難執此遽認系爭機器不能處理生廚餘；
　4.觀諸被告購入系爭機器設備之各項花費，其向明晟企業社購買部分，總價138萬750元；向弘鈺有限公司購買部分，總價18萬元；向新泰成企業有限公司購買部分，總價4萬5,000元；向富陽科技公司購買部分，總價2萬3,940元，業據被告提出統一發票、估價單、銷貨單為證（他字卷第95至100頁），並經王新豪、鄭國魁在卷（原審卷第165至166、183至187頁），然徐明祥於民事庭證述：系爭機器整體市價評估大概35萬元等語（他字卷第55頁），已與客觀價格差距甚大，且其性質上無非係另一設備廠商，其立場是否公正客觀，亦非無疑；
　5.徐明祥固稱改裝機器至可處理生廚餘需費百萬元，然觀諸上開報價單，就烘乾機更換為蒸氣式部分，即報價38萬8,000元（他字卷第52頁），但此僅為增強烘乾效能，至於其餘建議更換部分，並未實際報價，無從判斷具體內容之必要性，佐以廠商立場不同，亦難執此遽認系爭機器確需耗費百萬元改裝始能處理生廚餘，而為不利被告之認定。
　6.又關於系爭機器之粉碎機刀具、脫水機、是否適宜處理生廚餘？徐明祥之證述與王新豪、鄭國魁相異，審酌徐明祥並非製造及販賣系爭機器設備之廠商，亦未實際投料操作，具體觀察運行狀況，加以廠商立場不同，基於「罪疑惟輕」原則，尚難遽認系爭機器完全無法處理生廚餘。
　㈤檢察官固引用證人即蔬采企業社前員工林美倫於民事庭證稱：我和原告(即蔡寬進)都有使用過系爭機器處理生、熟廚餘，生廚餘卡住機率比較大，大多會卡在輸送帶螺旋桿處，到粉碎機也會卡住，脫水也沒有辦法處理很乾等語（本院卷第28、29頁）；及證人即曾為蔬采企業社股東之呂宗儒證稱：系爭機器輸送帶有個攪拌器，攪拌器常常會卡住，粉碎機有四分之一的東西會殘留在內等語（本院卷第29頁），欲證明系爭機器有卡料、脫水問題等情形。惟其等所稱「卡住機率較大」、「常卡住」、「脫水沒辦法處理很乾」，究竟具體情形如何？是否已達於失去處理生廚餘之通常功能？容有疑義，亦難執此遽認系爭機器完全無法處理生廚餘。
　㈥原審理由欄四、㈤固指出「本院109年度訴字第3562號民事判決固判決被告應返還告訴人45萬元，然上開民事判決係以告訴人對於系爭機器之性能有誤認，而同意承買，屬於意思表示內容有錯誤，而准予告訴人依民法第88條『動機』錯誤之規定撤銷系爭契約」，然觀諸該民事判決理由欄四、㈡4.記載「本件被告（指告訴人）誤認系爭機器性質適於處理生廚餘而同意承買，屬意思表內容有錯誤，錯誤亦非被告過失所致，且被告.....對原告為撤銷系爭契約承買系爭機器之意思表示.....足認系爭契約業經原告撤銷。」而認被告依民法第88條規定撤銷系爭契約買受系爭機器之意思表示，為有理由（他字卷第50頁正反面）。是原判決僅係將「意思表示」錯誤誤載為「動機」錯誤，至上開民事判決並未實質認定被告有何施用詐術致告訴人陷於錯誤之情形，尚難執此遽為不利為被告之認定。
　㈦又本件經本院民事庭111年度上易字第442號判決結果，認定被告應於告訴人返還系爭機器時，同時返還告訴人45萬元（即返還已給付之價金），有上開民事判決可稽（本院卷第95至101頁）。被告就此表示已準備好45萬元要返還告訴人，但告訴人把長扳手放進系爭機器，結果把機器弄壞，始未給付等語（本院卷第204頁），核與告訴人自承：那天我把鏟子掉進去，因為被告說這台機器什麼東西都可以粉碎，我已經把車子叫好，系爭機器要送過去，請師傅看有什麼要維修的，但被告拒絕，說沒有問題才讓我送等語（本院卷第205頁）相符。可知被告於民事判決後，並非無故拒不返還價金，自難以此遽為不利於被告之認定。
肆、綜上所述，本件依檢察官所提出之證據資料，尚未達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被告有檢察官所指犯行為真實之程度，無從使本院形成有罪心證，既不能證明被告犯罪，依前開法律規定及說明，自應為被告無罪之諭知。原審經調查審理後，因認不足以證明被告犯罪，而判決無罪，經核並無不合。檢察官上訴意旨，尚無從推翻原審之認定，其上訴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73條、第368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曾文鐘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5　　日
　　　　　　　　　刑事第二庭　　審判長法　官 遲中慧
　　　　　　　　　　　　　　　　　　　法　官 張少威
　　　　　　　　　　　　　　　　　　　法　官 顧正德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不得上訴。
　　　　　　　　　　　　　　　　　　　書記官 莊佳鈴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5　　日
附件：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2年度易字第620號
公　訴　人　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蔡寬進　
　　　　　　　　　　
　　　　　　　　　　
　　　　　　　　　　
　　　　　　　　　　
上列被告因詐欺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2年度偵字第5378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蔡寬進無罪。
　　理　由
一、公訴意旨略以：被告蔡寬進與王錦琇（經檢察官另為不起訴處分）共同經營蔬采企業社（址設：新北市○○區○○路00號4樓），營業項目包括廚餘、堆肥及其他廢棄物之清除、處理，被告於民國108年7、8月間，以該企業社名義所購買、組裝欲用以處理熟廚餘之機器設備一批（由粉碎機、脫水機及烘乾機三大部分所組成，以下合稱系爭機器），該粉碎機之刀具設計本身即不適用於處理生廚餘，且因該脫水機、烘乾機均不適合用於處理生、熟廚餘，實際使用上有無法順利進料而發生噴料及無法以正常速度烘乾之問題，經洽該等設備之專業廠商徐明祥到場實地檢修，徐明祥向被告表示需大幅度增添、修改烘乾機及脫水機之設備後，方能順利處理熟廚餘，並先針對烘乾機部分提出報價單，惟被告無意再投入時間、金錢進行修整改裝，適逢告訴人林家毓表示有意購置專門處理生廚餘之設備，被告明知系爭機器能否處理生廚餘乙節，係影響告訴人承買意願之重要事項，竟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詐欺取財之犯意，不但未向告訴人揭露上情，反積極向告訴人保證系爭機器可正常處理生、熟廚餘，若欲處理生廚餘僅需再稍微修改輸送帶，並應允告訴人若之後無法正常使用可以退貨，致告訴人在未實際投料測試機臺運轉情形下，誤認系爭機器可處理生廚餘，因而於109年6月21日，與被告簽立機器設備買賣契約書（下稱系爭契約），約定以新臺幣（下同）127萬元之總價，購入系爭機器，定金40萬元，其餘87萬元採分期付款，自109年7月10日起，告訴人應於每月10日前給付被告10萬元，並於110年3月10日前付清所有款項，嗣告訴人乃於109年9月7日轉帳30萬元至被告指定之蔡亞津（經檢察官另為不起訴處分）名下銀行帳戶，及於同年月10日及同年10月間共支付被告現金15萬元，惟告訴人於109年8月25日使用系爭機器處理生廚餘時，即發現有卡料、噴料之問題，縱依被告之建議再行花費17萬元進行改裝，仍無法順利運作，經向被告要求解除契約、返還已付價金遭拒，被告並向其提出請求給付貨款之訴（即本院109年度訴字第3562號，下稱民事一審訴訟），訴訟中告訴人獲悉徐明祥於108年9月向被告就系爭機器報價檢修之事，始知受騙。因認被告涉犯刑法第339條之詐欺取財罪嫌。
二、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其犯罪事實；又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2項、第30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次按認定被告有罪之事實，應憑證據，如未能發現相當之證據，或證據不足以證明，自不能以推測或擬制之方法，以為裁判之基礎；且認定事實所憑之證據，其為訴訟上之證明，須達於通常一般人均不致有懷疑，而得確信其為事實之程度者，始得據為有罪之認定，倘其證明尚未達到此一程度而有合理之懷疑存在時，尚難為有罪之認定基礎；另苟積極證據不足以為不利於被告事實之認定，即應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更不必有何有利之證據。又按刑法第339條第1項詐欺罪之成立，須行為人主觀上出自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所有之意圖，及客觀上施用詐術使人將本人或第三人之物交付為其構成要件。而所謂以詐術使人交付財物，必須被詐欺人因其詐術而陷於錯誤，若其所用方法，不能認為詐術，亦不致使人陷於錯誤即與該罪之要件有間；行為人施詐時之意圖尚有存疑，且依調查證據之結果，復不足以認定行為人自始具有上述主觀犯罪構成要件，即不得遽以該罪論擬。至於民事債務當事人間未依債務本旨履行給付之情形，若非出於自始無意給付之詐欺行徑時，自不該當刑法第339第1項詐欺罪之構成要件。而刑事被告依法不負自證無罪之義務，故別無積極證據之情形下，自難以被告單純債務不履行狀態，推定被告自始即有不法所有之意圖而施行詐術。
三、公訴意旨認被告涉有上開犯行，無非係以被告於偵訊及民事一審訴訟時之供述、證人即告訴人林家毓之指述、證人即廚餘處理機器設備商徐明祥、證人林美倫、呂宗儒、廖淑玲、陸錦民於民事一審訴訟之證述、瑞明機械報價單、被告與告訴人LINE對話紀錄、機器設備買賣契約書、告訴人帳戶存摺內頁影本、民事一審訴訟判決書及臺灣高等法院111年度上易字第442號民事判決書等件為其主要論據。
四、訊據被告固坦承有與告訴人簽立系爭契約，交付系爭機器，並收受告訴人款項共45萬元，惟堅詞否認有何詐欺取財犯行，辯稱：我交付給告訴人的系爭機器沒有問題，可以處理生廚餘及熟廚餘，只是告訴人使用的方式不一樣，我沒有騙告訴人等語。經查：
　㈠被告與告訴人於109年6月21日簽立系爭契約，約定告訴人以127萬元之價格向被告購買系爭機器，被告交付系爭機器後，告訴人於109年8月25日有使用系爭機器，並於同年9月7日轉帳30萬元至被告指定帳戶，於同年9月10日及10月間交付15萬元現金與被告，此為被告所不爭執，並有證人即告訴人林家毓於偵訊時之證述在卷可佐（見他字卷第59至62頁），並有機器設備買賣契約書及告訴人帳戶存摺內頁影本等件附卷可稽（見他字卷第31至33頁），是此部分事實，堪以認定。
　㈡證人即明晟企業社業務王新豪於審理時證稱：我於108年7月23日有賣粉碎廚餘的粉碎機、輸送螺運機還有加溫的拌料桶槽給被告，粉碎機粉碎廚餘後進到螺運機，再進去拌料桶槽加溫，控制箱是用來控制溫度和速度的。我賣給被告的機器生、熟廚餘都可以處理，是要看個人怎麼應用，生、熟廚餘的進料方式不同，生廚餘會經過發酵的過程，我賣給被告的機器什麼都可以粉碎，我當時賣被告有教他如何處理熟廚餘。當時被告的公司是在處理廚餘的，我賣的時候有附刀具跟網子，刀具的部分是因為廚餘有纖維，需要經過刀具才會切斷，網子則是過濾廚餘，會依照大小更換網子，我給被告的刀子是生、熟廚餘都可以處理。後來被告有叫我有去幫告訴人調整，因為進料方式不同，我有幫告訴人裝網子及改斗子，方便告訴人入菜葉，因為熟廚餘比較多水，生廚餘比較澀，才把斗子開放性改高一點，讓告訴人方便入料，螺運機的部分沒有改。原則上處理生、熟廚餘的機械大部分是共通的，只是進料方式不同，沒有好壞之分等語（見易字卷第164至181頁）；證人即弘鈺有限公司負責人鄭國魁於審理時證稱：蔬采企業社有跟我買脫水機跟漏斗，該脫水機可以用在電鍍的螺絲，麵粉類的食品也可以，用在生廚餘也適合，只要把生廚餘放均勻一點就可以，我的脫水機不會噴料，當時蔬采企業社跟我買脫水機是要把廚餘打碎後做肥料，當時被告跟我買應該是處理熟廚餘用的等語（見易字卷第182至188頁）。依前揭證人所述，被告向其等購買後再轉賣給告訴人的系爭機器，除了熟廚餘之外，亦可以處理生廚餘，又販賣系爭機器給被告之原始廠商既然認為該機器可以處理生廚餘，則被告在此認知下將系爭機器出售給告訴人，其主觀上是否有不法所有意圖及詐欺犯意，即有所疑。
　㈢證人即瑞明機械人員徐明祥於民事一審訴訟審理時證稱：108年9月24日被告有請我去修改機臺，機臺分成三個部分，以粉碎機來說，處理生廚餘因為水份多，所以刀具要比較密集，粉碎後會比較細小，才能去除水份，搭配的塞網的洞會比較小；針對脫水部分，系爭機器的脫水機是一般工業用脫水機，這個脫水機的用途一般是拿來作爲床單或大件衣服使用，因為該脫水機的孔洞比較大，轉速也比較快，所以用來處理廚餘脫水的話，轉速太快，孔洞太大，料會噴得到處都是，這部分不管是處理生或熟廚餘都一樣會噴；就烘乾機部分，該機臺本來是以電力來運作，但以電力烘乾會較慢且耗電，所以我建議改以蒸氣方式進行熱交換，這樣才比較有效率。系爭機器設計上無法處理生廚餘，粉碎機的刀具不適用處理生廚餘，新增或修改也是無法處理生廚餘等語（見他字卷第54至55頁）。證人徐明祥證稱系爭機器原始設計及修改後皆無法處理生廚餘，此與證人王新豪及鄭國魁之證述並不相同，而證人徐明祥並非原始設計及販賣系爭機器給被告之廠商，考量廠商立場不同，在無其他客觀事證佐證之情形下，本院尚難僅憑證人徐明祥之證述，即遽論系爭機器完全無法處理生廚餘。
　㈣復參以證人即告訴人林家毓於偵訊時曾證稱：系爭機器實際經過增修改良後，處理400公斤的生廚餘就會卡住，一清就要清很久，根本沒辦法繼續處理等語（見他字卷第61頁）。是依告訴人自陳，系爭機器經過增修改良之後，並非完全不能處理生廚餘，只是不符合告訴人的需求而已。再者，系爭契約第一條載明「乙方（即告訴人）已事先了解機器現況且現場勘查過並試過機器實際運轉，測試確定過且無任何疑慮後，方才決定購買」（見他字卷第31頁）；告訴人雖於偵訊時陳稱：我沒有實際試機，只有過電，我並不瞭解實際性能，都是聽被告說，契約是他打好印出來給我簽的，我是在倉促的情形下就簽約，沒有仔細確認條款内容等語（見他字卷第60頁）。然仔細審酌雙方契約之履行過程，告訴人於109年8月25日使用過系爭機器，當時已發現該機器有卡料、噴料等問題，此為告訴人自陳在卷（見他字卷第3頁反面），縱認雙方簽約當下告訴人並未試機，但告訴人至遲於109年8月25日對於系爭機器之實際性能已有瞭解，而此時告訴人尚未給付任何款項給被告，告訴人係於109年9月7日才轉帳30萬元至被告指定帳戶（見他字卷第33頁）。是依上情，告訴人在發現系爭機器不符雙方約定時，即可拒絕給付被告款項，但告訴人仍然繼續付款，姑且不論被告是否有對告訴人刻意隱瞞系爭機器交易之重要條件，告訴人在實際操作系爭機器後仍願意付款，實難認告訴人係因陷於錯誤而交付財物。況且，告訴人主張被告有保證系爭機器2小時能處理8公噸之生廚餘，此為被告所否認，若告訴人認為能否處理生廚餘以及處理效率為雙方交易之重要事項，何以在系爭契約上未有任何文字約定。綜上各情，本件難以認定被告主觀上自始具有詐欺犯意，客觀上亦無法證明被告有刻意隱匿重要訊息並向告訴人施以詐術，更難論告訴人有陷於錯誤交付財物之情形，是以，本院無從以被告單純債務不履行狀態，即遽論被告構成詐欺取財罪。
　㈤末以，本院109年度訴字第3562號民事判決固判決被告應返還告訴人45萬元，然上開民事判決係以告訴人對於系爭機器之性能有誤認，而同意承買，屬於意思表示內容有錯誤，而准予告訴人依民法第88條動機錯誤之規定撤銷系爭契約；而該案經被告上訴後，臺灣高等法院則以111年度上易字第442號民事判決駁回被告上訴。上開民事判決雖均判決被告敗訴而應返還告訴人價金，但並無認定被告有何詐欺行為，被告未能依照上開民事判決返還告訴人價金，拖延其應承擔之民事責任，固有不該，然此與被告所為是否構成詐欺犯罪仍屬二事，本院無從以此作為被告不利之認定，附此敘明。
五、綜上所述，被告始終否認本案詐欺取財犯行，而卷內告訴人雖指證歷歷，惟證人王新豪、鄭國魁與徐明祥之證詞相異，無法證明系爭機器確實無法處理生廚餘，且依瑞明機械報價單、系爭契約及告訴人帳戶存摺內頁影本等事證，均不足以證明被告有施用詐術致告訴人陷於錯誤交付財物，已如前述，故依檢察官所提出之事證及卷存證據，未能使本院形成被告有罪確信之心證，被告所涉詐欺取財犯行既然不能證明，依前揭說明，應為無罪之諭知。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01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王凱玲偵查起訴，檢察官陳姵伊、高智美到庭執行公訴。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4 　　月　　30　　日
　　　　　　　　　刑事第四庭　審判長法　官　連雅婷
　　　　　　　　　
　　　　　　　　　　　　　　　　　　法　官　黃園舒
　　　　　　　　　　　　　　　　　　
　　　　　　　　　　　　　　　　　　法　官　陳宏璋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上易字第1316號
上  訴  人  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蔡寬進





上列上訴人因詐欺案件，不服臺灣新北地方法院112年度易字第6
20號，中華民國113年4月30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新北
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第5378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
　　主　文
上訴駁回。
　　理　由
壹、經本院審理結果，認第一審判決對被告蔡寬進為無罪之諭知
    ，核無不當，應予維持，除引用第一審判決書所記載之證據
    及理由（如附件）外，並補充記載理由如後。　
貳、檢察官上訴意旨略以：
一、關於系爭機機器中粉碎機、脫水機及烘乾機處理廚餘之情形
    ，依證人林美倫、呂宗儒、徐明祥於該案民事訴訟審理中之
    證述，及民事庭法院之認定，證人徐明祥之證述與證人林美
    倫、呂宗儒證述粉碎機卡料、脫水機噴料及溢水、烘乾機無
    法充分烘乾等情相符，亦有徐明祥出具之建議維修及更換之
    品項之報價單以實其說，衡以販售者常見於買賣邀約之始隱
    瞞自身產品缺劣（如賣瓜者自讚瓜甜等）；售後意圖規避瑕
    疵責任而有避重就輕之常情，是徐明祥較諸證人王新豪與鄭
    國魁之證述，顯可採信，原審此部分之證據評價及事實認定
    ，實與經驗法則有違，且有理由不備之情形。
二、本案告訴人係誤認系爭機器性質適於處理生廚餘而同意承買
    ，其意思表示核屬刑法第88條第2項之「意思表示內容」有
    錯誤，且錯誤非屬本案告訴人過失所致，亦經上開新北地方
    法院109年度訴字第3562號及本院111年度上易字第442號民
    事判決認定在案，惟原審卻以民法第88條「動機錯誤」而為
    被告無罪之判決，亦有適用法條不當之違誤。
三、爭機器性質並不適於處理生廚餘，處理廚餘時會有粉碎機卡
    料、脫水機噴料及脫水量不足、烘乾機加熱溫度不足情形。
    復參以證人徐明祥亦證稱修改系爭機器至可處理生廚餘需花
    費達百萬元等語，足認告訴人指稱其於購買系爭機器前僅就
    其中之粉碎機為通電測試，未能查看系爭機器處理生廚餘實
    際情形，係因被告表示其使用過系爭機器、確可處理生廚餘
    ，而誤認系爭機器之性質等情亦實在，蓋若能預期日後需耗
    費高額費用修改，衡情實無仍同意承買系爭機器之理。
四、系爭機器性質是否適於處理生廚餘，既屬物之性質於交易上
    認為重要之事項。而被告隱瞞此一交易上重要事項，並僅以
    通電測試粉碎機能否運轉，餘操作說明僅以言詞說明，事後
    雖經告訴人反應上開瑕疵，惟仍屢以告訴人操作不當等語託
    辭卸責，以致告訴人遲未主張解除契約而繼續給付價金分期
    款，是被告此一犯行於社會通念上已可認為具有詐術之含意
    ，而屬詐術之施用，且其「詐術」與「錯誤」間有相當因果
    關係。是原審復認告訴人在發現系爭機器不符雙方約定時，
    即可拒絕給付被告款項，但告訴人仍然繼續付款，實難認告
    訴人係因陷於錯誤而交付財物一節，亦未就整體詐欺犯罪流
    程綜合判斷，認事用法亦與經驗法則有違。
參、本院查：　
一、原判決就檢察官所提出暨卷內之被告之供述，告訴人、王新
    豪、鄭國魁、徐明祥、林家毓之證述，及機器設備買賣契約
    書及告訴人帳戶存摺內頁影本等詳予調查後，說明：⑴依王
    新豪、鄭國魁之證述，被告向其等購買後再轉賣給告訴人的
    系爭機器，除了熟廚餘之外，亦可以處理生廚餘，又販賣系
    爭機器給被告之原始廠商既然認為該機器可以處理生廚餘，
    則被告在此認知下將系爭機器出售給告訴人，其主觀上是否
    有不法所有意圖及詐欺犯意，即有所疑；⑵徐明祥雖證稱系
    爭機器無法處理生廚餘，此與證人王新豪及鄭國魁之證述並
    不相同，然證人徐明祥並非原始設計及販賣系爭機器給被告
    之廠商，考量廠商立場不同，在無其他客觀事證佐證之情形
    下，尚難僅憑徐明祥之證述，即遽論系爭機器完全無法處理
    生廚餘；⑶告訴人於109年8月25日使用過系爭機器，當時已
    發現該機器有卡料、噴料等問題，此為告訴人自陳在卷，告
    訴人仍於同年9月7日轉帳新臺幣（下同）30萬元至被告指定
    帳戶。是依上情，告訴人在實際操作系爭機器後仍願意付款
    ，實難認告訴人係因陷於錯誤而交付財物；⑷告訴人主張被
    告有保證系爭機器2小時能處理8公噸之生廚餘，此為被告所
    否認，若告訴人認為能否處理生廚餘以及處理效率為雙方交
    易之重要事項，何以在系爭契約上未有任何文字約定；⑸本
    件難認被告主觀上自始具有詐欺犯意，客觀上亦無法證明被
    告有刻意隱匿重要訊息並向告訴人施以詐術，更難論告訴人
    有陷於錯誤交付財物之情形，無從以被告單純債務不履行狀
    態，即遽論被告構成詐欺取財罪，而對被告為無罪之諭知等
    語。業已依據卷內資料詳予說明對被告為無罪諭知之理由，
    核無不當。
二、本院除援引第一審判決書之記載外，並補充理由如下：
　㈠依本件起訴犯罪事實，認為系爭機器之「粉碎機刀具不適用
    於處理生廚餘」，且「該脫水機、烘乾機均不適合用於處理
    生、熟廚餘」，實際使用上有「無法順利進料而發生噴料及
    無法以正常速度烘乾」之問題（見起訴書第1至2頁）。是本
    案主要爭點，在於系爭機器（粉碎機、脫水機、烘乾機）究
    竟是否可以處理生廚餘？抑或僅係處理效能雙方認知上有差
    距？合先敘明。
　㈡依卷內事證，系爭機器是否確無法處理生廚餘，尚非無疑：
　1.依證人即明晟企業社負責銷售及生產之王新豪於原審之證述
    （見原審易字卷第164至181頁，詳原審判決書理由欄四㈡前
    段），可知明晟企業社賣給被告之粉碎機（含刀具）、輸送
    螺運機及烘乾機等物，係可以處理生、熟廚餘；且處理生、
    熟廚餘的機械大部分是共通的，僅進料方式不同；而被告有
    請王新豪幫告訴人裝網子及改斗子，方便讓告訴人方便入料
    ，以處理生廚餘。據此，系爭機器之粉碎機刀具、輸送螺運
    機是否有起訴意旨所指無法處理生廚餘之情形？該烘乾機是
    否有無法烘乾、不適合用於處理生廚餘？已非無疑。
　2.依證人即弘鈺有限公司負責人鄭國魁於原審之證述（見易字
    卷第182至188頁，詳原審判決書理由欄四㈡後段），可知被
    告向弘鈺有限公司購買之脫水機、漏斗可用在生廚餘，並不
    會噴料。是以，系爭機器之脫水機，是否有起訴意旨所指脫
    水時會發生噴料，而不適合處理生廚餘，亦非無疑。
　3.證人即蔬采企業社之實際負責人王錦琇於偵訊證稱：蔬采企
    業社買系爭機器的目的是為了處理生廚餘，但是因為處理廚
    餘要申請處理廠流程，要花很多資金，我們錢不夠，所以先
    放棄，把機器賣掉，不然放久了也會壞掉；我跟被告有實際
    操作系爭機器，實驗時有成功，總共十幾次成功處理生廚餘
    ，但使用機器時，進料的螺運機可能會跑水出來，所以要做
    管線去接水等語（他字第6874號卷第89、92頁），可知被告
    與王錦琇曾操作系爭機器時，係可處理生廚餘。
　4.綜上，上開製造、販賣系爭機器設備給被告之廠商既表示上
    開設備係可以處理生廚餘，且實際使用情形亦可處理生廚餘
    ，則系爭機器是否確無法處理生廚餘，尚非無疑；且被告在
    此認知下將系爭機器出售給告訴人，其主觀上是否有不法所
    有意圖及詐欺犯意，亦有疑義。檢察官上訴意旨徒以王新豪
    、鄭國魁意圖規避售後瑕疵責任，所述不可信云云，但而採
    信徐明祥等人證詞，但並未提出系爭機器設備確無處法理生
    廚餘功能之客觀證據（如勘驗、送鑑定等）以彈劾上開證人
    證詞，自難憑採。
　㈢告訴人於民事庭主張：被告強調系爭機器2小時內可處理8噸
    生廚餘，但粉碎機卡料、脫水機噴料，且須8小時處理8噸生
    廚餘之脫水量不足、烘乾機加熱溫度不足而無法烘乾等瑕疵
    等語，有本院111年度上易字第442號民事判決可稽（本院卷
    第96頁），並於偵訊時指訴在卷（他字第6874號卷第3、61
    頁）。然關於被告稱系爭機器「2小時內可處理8噸生廚餘」
    之說詞，僅有告訴人之單一指訴，並無補強證據補強；而關
    於「8小時處理8噸生廚餘之脫水量不足」、「烘乾機加熱溫
    度不足而無法烘乾」，應僅係系爭機器效能問題，檢察官既
    未舉證證明單位時間脫水量、烘乾狀況需達到何程度始謂「
    適合處理生廚餘」，尚難執此遽認系爭機器無法處理生廚餘
    。
　㈣證人徐明祥於民事庭一審訴訟審理時固證稱：原告(即蔡寬進
    )請我去他的工廠看系爭機器要如何修改，我於108年9月24
    日有提供報價，我去現場時沒看到機器在動，但有看到原告
    (即蔡寬進)處理好的熟廚餘，原告(即蔡寬進)跟我說粉碎機
    在破碎時會卡機，且出來的廚餘塊大小不是原告(即蔡寬進)
    想要的，脫水時會噴料噴得到處都是，說他從昨天開始烘乾
    到今天都還沒有乾，我提供報價單先針對烘乾機部分處理，
    之後再一個部分一個部份解決。我有實際檢查系爭機器，該
    機器設計無法處理生廚餘，以粉碎機來說，生廚餘因為水份
    多，所以刀具要比較密集，粉碎後比較細小，才能去除水份
    ，搭配塞網的洞會比較小，系爭機器粉碎機刀具就不適用處
    理生廚餘；針對脫水部分，脫水機是一般工業用脫水機，用
    途一般是拿來作為床單或大件衣服脫水使用，因為該脫水機
    孔洞比較大、轉速比較快，所以用來處理廚餘脫水的話，料
    會噴得到處都是，這不管是處理生或熟廚餘都一樣會噴；就
    烘乾機部分，該機台本來是以電力來運作，但以電力烘乾會
    較慢且耗電，我是建議改以蒸氣方式進行熱交換，這樣比較
    有效率，現在一般處理廚餘的烘乾機通常用蒸氣，用電力方
    式運作比較少見，因為廚餘經過脫水後，水份其實還是很多
    ，用蒸氣方式速度會快很多，成本也會比較低。原告(即蔡
    寬進)後來把機器賣給別人所以沒有修改，直到後來原告(即
    蔡寬進)打來說買機台的人要修改請我跟被告（即林家毓）
    聯繫，我跟被告（即林家毓）聯繫時才知道系爭機器是賣給
    被告(即林家毓)，我跟被告(即林家毓)說如果要將系爭機器
    修改成可以處理生廚餘的話，費用會需要100多萬，可能比
    被告(即林家毓)當初購買還要貴上許多等語（他字第6874號
    卷第246至249頁），並出具之報價單為證（他字卷第52頁）
    ，惟：
　1.依徐明祥上開所述，其僅係聽聞被告稱系爭機器有卡料、噴
    料之情形，及其檢查系爭機器後，認為機器之設計係無法處
    理生廚餘。然其並非實際投料操作過該系爭機器見聞上情，
    則系爭機器究竟卡料、噴料之實際情形如何？是否完全無法
    處理生廚餘？不無疑義；
　2.徐明祥所述烘乾機建議改以蒸氣方式進行熱交換，如此較有
    效率、成本較低等節，應屬機器「效能」高低問題，尚難執
    此認系爭機器完全不能進行烘乾處理生廚餘。起訴意旨所指
    系爭機器「無法以正常速度烘乾」，但並未舉證證明原本烘
    乾設備有何完全不能處理生廚餘之情形，難認被告有何詐欺
    之情事；
　3.觀諸徐明祥所開立之建議維修及更換品項之報價單（他字卷
    第52頁），其上僅係針對電烘乾機更換為蒸氣式部分進行估
    價，然此部分既僅係烘乾效率之效能問題，已如前述，而非
    完全不能進行烘乾，尚難執此遽認系爭機器不能處理生廚餘
    ；
　4.觀諸被告購入系爭機器設備之各項花費，其向明晟企業社購
    買部分，總價138萬750元；向弘鈺有限公司購買部分，總價
    18萬元；向新泰成企業有限公司購買部分，總價4萬5,000元
    ；向富陽科技公司購買部分，總價2萬3,940元，業據被告提
    出統一發票、估價單、銷貨單為證（他字卷第95至100頁）
    ，並經王新豪、鄭國魁在卷（原審卷第165至166、183至187
    頁），然徐明祥於民事庭證述：系爭機器整體市價評估大概
    35萬元等語（他字卷第55頁），已與客觀價格差距甚大，且
    其性質上無非係另一設備廠商，其立場是否公正客觀，亦非
    無疑；
　5.徐明祥固稱改裝機器至可處理生廚餘需費百萬元，然觀諸上
    開報價單，就烘乾機更換為蒸氣式部分，即報價38萬8,000
    元（他字卷第52頁），但此僅為增強烘乾效能，至於其餘建
    議更換部分，並未實際報價，無從判斷具體內容之必要性，
    佐以廠商立場不同，亦難執此遽認系爭機器確需耗費百萬元
    改裝始能處理生廚餘，而為不利被告之認定。
　6.又關於系爭機器之粉碎機刀具、脫水機、是否適宜處理生廚
    餘？徐明祥之證述與王新豪、鄭國魁相異，審酌徐明祥並非
    製造及販賣系爭機器設備之廠商，亦未實際投料操作，具體
    觀察運行狀況，加以廠商立場不同，基於「罪疑惟輕」原則
    ，尚難遽認系爭機器完全無法處理生廚餘。
　㈤檢察官固引用證人即蔬采企業社前員工林美倫於民事庭證稱
    ：我和原告(即蔡寬進)都有使用過系爭機器處理生、熟廚餘
    ，生廚餘卡住機率比較大，大多會卡在輸送帶螺旋桿處，到
    粉碎機也會卡住，脫水也沒有辦法處理很乾等語（本院卷第
    28、29頁）；及證人即曾為蔬采企業社股東之呂宗儒證稱：
    系爭機器輸送帶有個攪拌器，攪拌器常常會卡住，粉碎機有
    四分之一的東西會殘留在內等語（本院卷第29頁），欲證明
    系爭機器有卡料、脫水問題等情形。惟其等所稱「卡住機率
    較大」、「常卡住」、「脫水沒辦法處理很乾」，究竟具體
    情形如何？是否已達於失去處理生廚餘之通常功能？容有疑
    義，亦難執此遽認系爭機器完全無法處理生廚餘。
　㈥原審理由欄四、㈤固指出「本院109年度訴字第3562號民事判
    決固判決被告應返還告訴人45萬元，然上開民事判決係以告
    訴人對於系爭機器之性能有誤認，而同意承買，屬於意思表
    示內容有錯誤，而准予告訴人依民法第88條『動機』錯誤之規
    定撤銷系爭契約」，然觀諸該民事判決理由欄四、㈡4.記載
    「本件被告（指告訴人）誤認系爭機器性質適於處理生廚餘
    而同意承買，屬意思表內容有錯誤，錯誤亦非被告過失所致
    ，且被告.....對原告為撤銷系爭契約承買系爭機器之意思
    表示.....足認系爭契約業經原告撤銷。」而認被告依民法
    第88條規定撤銷系爭契約買受系爭機器之意思表示，為有理
    由（他字卷第50頁正反面）。是原判決僅係將「意思表示」
    錯誤誤載為「動機」錯誤，至上開民事判決並未實質認定被
    告有何施用詐術致告訴人陷於錯誤之情形，尚難執此遽為不
    利為被告之認定。
　㈦又本件經本院民事庭111年度上易字第442號判決結果，認定
    被告應於告訴人返還系爭機器時，同時返還告訴人45萬元（
    即返還已給付之價金），有上開民事判決可稽（本院卷第95
    至101頁）。被告就此表示已準備好45萬元要返還告訴人，
    但告訴人把長扳手放進系爭機器，結果把機器弄壞，始未給
    付等語（本院卷第204頁），核與告訴人自承：那天我把鏟
    子掉進去，因為被告說這台機器什麼東西都可以粉碎，我已
    經把車子叫好，系爭機器要送過去，請師傅看有什麼要維修
    的，但被告拒絕，說沒有問題才讓我送等語（本院卷第205
    頁）相符。可知被告於民事判決後，並非無故拒不返還價金
    ，自難以此遽為不利於被告之認定。
肆、綜上所述，本件依檢察官所提出之證據資料，尚未達通常一
    般之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被告有檢察官所指犯行為
    真實之程度，無從使本院形成有罪心證，既不能證明被告犯
    罪，依前開法律規定及說明，自應為被告無罪之諭知。原審
    經調查審理後，因認不足以證明被告犯罪，而判決無罪，經
    核並無不合。檢察官上訴意旨，尚無從推翻原審之認定，其
    上訴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73條、第368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曾文鐘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5　　日
　　　　　　　　　刑事第二庭　　審判長法　官 遲中慧
　　　　　　　　　　　　　　　　　　　法　官 張少威
　　　　　　　　　　　　　　　　　　　法　官 顧正德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不得上訴。
　　　　　　　　　　　　　　　　　　　書記官 莊佳鈴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5　　日
附件：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2年度易字第620號
公　訴　人　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蔡寬進　
　　　　　　　　　　
　　　　　　　　　　
　　　　　　　　　　
　　　　　　　　　　
上列被告因詐欺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2年度偵字第5378
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蔡寬進無罪。
　　理　由
一、公訴意旨略以：被告蔡寬進與王錦琇（經檢察官另為不起訴
    處分）共同經營蔬采企業社（址設：新北市○○區○○路00號4
    樓），營業項目包括廚餘、堆肥及其他廢棄物之清除、處理
    ，被告於民國108年7、8月間，以該企業社名義所購買、組
    裝欲用以處理熟廚餘之機器設備一批（由粉碎機、脫水機及
    烘乾機三大部分所組成，以下合稱系爭機器），該粉碎機之
    刀具設計本身即不適用於處理生廚餘，且因該脫水機、烘乾
    機均不適合用於處理生、熟廚餘，實際使用上有無法順利進
    料而發生噴料及無法以正常速度烘乾之問題，經洽該等設備
    之專業廠商徐明祥到場實地檢修，徐明祥向被告表示需大幅
    度增添、修改烘乾機及脫水機之設備後，方能順利處理熟廚
    餘，並先針對烘乾機部分提出報價單，惟被告無意再投入時
    間、金錢進行修整改裝，適逢告訴人林家毓表示有意購置專
    門處理生廚餘之設備，被告明知系爭機器能否處理生廚餘乙
    節，係影響告訴人承買意願之重要事項，竟意圖為自己不法
    之所有，基於詐欺取財之犯意，不但未向告訴人揭露上情，
    反積極向告訴人保證系爭機器可正常處理生、熟廚餘，若欲
    處理生廚餘僅需再稍微修改輸送帶，並應允告訴人若之後無
    法正常使用可以退貨，致告訴人在未實際投料測試機臺運轉
    情形下，誤認系爭機器可處理生廚餘，因而於109年6月21日
    ，與被告簽立機器設備買賣契約書（下稱系爭契約），約定
    以新臺幣（下同）127萬元之總價，購入系爭機器，定金40
    萬元，其餘87萬元採分期付款，自109年7月10日起，告訴人
    應於每月10日前給付被告10萬元，並於110年3月10日前付清
    所有款項，嗣告訴人乃於109年9月7日轉帳30萬元至被告指
    定之蔡亞津（經檢察官另為不起訴處分）名下銀行帳戶，及
    於同年月10日及同年10月間共支付被告現金15萬元，惟告訴
    人於109年8月25日使用系爭機器處理生廚餘時，即發現有卡
    料、噴料之問題，縱依被告之建議再行花費17萬元進行改裝
    ，仍無法順利運作，經向被告要求解除契約、返還已付價金
    遭拒，被告並向其提出請求給付貨款之訴（即本院109年度
    訴字第3562號，下稱民事一審訴訟），訴訟中告訴人獲悉徐
    明祥於108年9月向被告就系爭機器報價檢修之事，始知受騙
    。因認被告涉犯刑法第339條之詐欺取財罪嫌。
二、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其犯罪事實；
    又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
    154條第2項、第30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次按認定被告有
    罪之事實，應憑證據，如未能發現相當之證據，或證據不足
    以證明，自不能以推測或擬制之方法，以為裁判之基礎；且
    認定事實所憑之證據，其為訴訟上之證明，須達於通常一般
    人均不致有懷疑，而得確信其為事實之程度者，始得據為有
    罪之認定，倘其證明尚未達到此一程度而有合理之懷疑存在
    時，尚難為有罪之認定基礎；另苟積極證據不足以為不利於
    被告事實之認定，即應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更不必有何有
    利之證據。又按刑法第339條第1項詐欺罪之成立，須行為人
    主觀上出自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所有之意圖，及客觀上施用
    詐術使人將本人或第三人之物交付為其構成要件。而所謂以
    詐術使人交付財物，必須被詐欺人因其詐術而陷於錯誤，若
    其所用方法，不能認為詐術，亦不致使人陷於錯誤即與該罪
    之要件有間；行為人施詐時之意圖尚有存疑，且依調查證據
    之結果，復不足以認定行為人自始具有上述主觀犯罪構成要
    件，即不得遽以該罪論擬。至於民事債務當事人間未依債務
    本旨履行給付之情形，若非出於自始無意給付之詐欺行徑時
    ，自不該當刑法第339第1項詐欺罪之構成要件。而刑事被告
    依法不負自證無罪之義務，故別無積極證據之情形下，自難
    以被告單純債務不履行狀態，推定被告自始即有不法所有之
    意圖而施行詐術。
三、公訴意旨認被告涉有上開犯行，無非係以被告於偵訊及民事
    一審訴訟時之供述、證人即告訴人林家毓之指述、證人即廚
    餘處理機器設備商徐明祥、證人林美倫、呂宗儒、廖淑玲、
    陸錦民於民事一審訴訟之證述、瑞明機械報價單、被告與告
    訴人LINE對話紀錄、機器設備買賣契約書、告訴人帳戶存摺
    內頁影本、民事一審訴訟判決書及臺灣高等法院111年度上
    易字第442號民事判決書等件為其主要論據。
四、訊據被告固坦承有與告訴人簽立系爭契約，交付系爭機器，
    並收受告訴人款項共45萬元，惟堅詞否認有何詐欺取財犯行
    ，辯稱：我交付給告訴人的系爭機器沒有問題，可以處理生
    廚餘及熟廚餘，只是告訴人使用的方式不一樣，我沒有騙告
    訴人等語。經查：
　㈠被告與告訴人於109年6月21日簽立系爭契約，約定告訴人以1
    27萬元之價格向被告購買系爭機器，被告交付系爭機器後，
    告訴人於109年8月25日有使用系爭機器，並於同年9月7日轉
    帳30萬元至被告指定帳戶，於同年9月10日及10月間交付15
    萬元現金與被告，此為被告所不爭執，並有證人即告訴人林
    家毓於偵訊時之證述在卷可佐（見他字卷第59至62頁），並
    有機器設備買賣契約書及告訴人帳戶存摺內頁影本等件附卷
    可稽（見他字卷第31至33頁），是此部分事實，堪以認定。
　㈡證人即明晟企業社業務王新豪於審理時證稱：我於108年7月2
    3日有賣粉碎廚餘的粉碎機、輸送螺運機還有加溫的拌料桶
    槽給被告，粉碎機粉碎廚餘後進到螺運機，再進去拌料桶槽
    加溫，控制箱是用來控制溫度和速度的。我賣給被告的機器
    生、熟廚餘都可以處理，是要看個人怎麼應用，生、熟廚餘
    的進料方式不同，生廚餘會經過發酵的過程，我賣給被告的
    機器什麼都可以粉碎，我當時賣被告有教他如何處理熟廚餘
    。當時被告的公司是在處理廚餘的，我賣的時候有附刀具跟
    網子，刀具的部分是因為廚餘有纖維，需要經過刀具才會切
    斷，網子則是過濾廚餘，會依照大小更換網子，我給被告的
    刀子是生、熟廚餘都可以處理。後來被告有叫我有去幫告訴
    人調整，因為進料方式不同，我有幫告訴人裝網子及改斗子
    ，方便告訴人入菜葉，因為熟廚餘比較多水，生廚餘比較澀
    ，才把斗子開放性改高一點，讓告訴人方便入料，螺運機的
    部分沒有改。原則上處理生、熟廚餘的機械大部分是共通的
    ，只是進料方式不同，沒有好壞之分等語（見易字卷第164
    至181頁）；證人即弘鈺有限公司負責人鄭國魁於審理時證
    稱：蔬采企業社有跟我買脫水機跟漏斗，該脫水機可以用在
    電鍍的螺絲，麵粉類的食品也可以，用在生廚餘也適合，只
    要把生廚餘放均勻一點就可以，我的脫水機不會噴料，當時
    蔬采企業社跟我買脫水機是要把廚餘打碎後做肥料，當時被
    告跟我買應該是處理熟廚餘用的等語（見易字卷第182至188
    頁）。依前揭證人所述，被告向其等購買後再轉賣給告訴人
    的系爭機器，除了熟廚餘之外，亦可以處理生廚餘，又販賣
    系爭機器給被告之原始廠商既然認為該機器可以處理生廚餘
    ，則被告在此認知下將系爭機器出售給告訴人，其主觀上是
    否有不法所有意圖及詐欺犯意，即有所疑。
　㈢證人即瑞明機械人員徐明祥於民事一審訴訟審理時證稱：108
    年9月24日被告有請我去修改機臺，機臺分成三個部分，以
    粉碎機來說，處理生廚餘因為水份多，所以刀具要比較密集
    ，粉碎後會比較細小，才能去除水份，搭配的塞網的洞會比
    較小；針對脫水部分，系爭機器的脫水機是一般工業用脫水
    機，這個脫水機的用途一般是拿來作爲床單或大件衣服使用
    ，因為該脫水機的孔洞比較大，轉速也比較快，所以用來處
    理廚餘脫水的話，轉速太快，孔洞太大，料會噴得到處都是
    ，這部分不管是處理生或熟廚餘都一樣會噴；就烘乾機部分
    ，該機臺本來是以電力來運作，但以電力烘乾會較慢且耗電
    ，所以我建議改以蒸氣方式進行熱交換，這樣才比較有效率
    。系爭機器設計上無法處理生廚餘，粉碎機的刀具不適用處
    理生廚餘，新增或修改也是無法處理生廚餘等語（見他字卷
    第54至55頁）。證人徐明祥證稱系爭機器原始設計及修改後
    皆無法處理生廚餘，此與證人王新豪及鄭國魁之證述並不相
    同，而證人徐明祥並非原始設計及販賣系爭機器給被告之廠
    商，考量廠商立場不同，在無其他客觀事證佐證之情形下，
    本院尚難僅憑證人徐明祥之證述，即遽論系爭機器完全無法
    處理生廚餘。
　㈣復參以證人即告訴人林家毓於偵訊時曾證稱：系爭機器實際
    經過增修改良後，處理400公斤的生廚餘就會卡住，一清就
    要清很久，根本沒辦法繼續處理等語（見他字卷第61頁）。
    是依告訴人自陳，系爭機器經過增修改良之後，並非完全不
    能處理生廚餘，只是不符合告訴人的需求而已。再者，系爭
    契約第一條載明「乙方（即告訴人）已事先了解機器現況且
    現場勘查過並試過機器實際運轉，測試確定過且無任何疑慮
    後，方才決定購買」（見他字卷第31頁）；告訴人雖於偵訊
    時陳稱：我沒有實際試機，只有過電，我並不瞭解實際性能
    ，都是聽被告說，契約是他打好印出來給我簽的，我是在倉
    促的情形下就簽約，沒有仔細確認條款内容等語（見他字卷
    第60頁）。然仔細審酌雙方契約之履行過程，告訴人於109
    年8月25日使用過系爭機器，當時已發現該機器有卡料、噴
    料等問題，此為告訴人自陳在卷（見他字卷第3頁反面），
    縱認雙方簽約當下告訴人並未試機，但告訴人至遲於109年8
    月25日對於系爭機器之實際性能已有瞭解，而此時告訴人尚
    未給付任何款項給被告，告訴人係於109年9月7日才轉帳30
    萬元至被告指定帳戶（見他字卷第33頁）。是依上情，告訴
    人在發現系爭機器不符雙方約定時，即可拒絕給付被告款項
    ，但告訴人仍然繼續付款，姑且不論被告是否有對告訴人刻
    意隱瞞系爭機器交易之重要條件，告訴人在實際操作系爭機
    器後仍願意付款，實難認告訴人係因陷於錯誤而交付財物。
    況且，告訴人主張被告有保證系爭機器2小時能處理8公噸之
    生廚餘，此為被告所否認，若告訴人認為能否處理生廚餘以
    及處理效率為雙方交易之重要事項，何以在系爭契約上未有
    任何文字約定。綜上各情，本件難以認定被告主觀上自始具
    有詐欺犯意，客觀上亦無法證明被告有刻意隱匿重要訊息並
    向告訴人施以詐術，更難論告訴人有陷於錯誤交付財物之情
    形，是以，本院無從以被告單純債務不履行狀態，即遽論被
    告構成詐欺取財罪。
　㈤末以，本院109年度訴字第3562號民事判決固判決被告應返還
    告訴人45萬元，然上開民事判決係以告訴人對於系爭機器之
    性能有誤認，而同意承買，屬於意思表示內容有錯誤，而准
    予告訴人依民法第88條動機錯誤之規定撤銷系爭契約；而該
    案經被告上訴後，臺灣高等法院則以111年度上易字第442號
    民事判決駁回被告上訴。上開民事判決雖均判決被告敗訴而
    應返還告訴人價金，但並無認定被告有何詐欺行為，被告未
    能依照上開民事判決返還告訴人價金，拖延其應承擔之民事
    責任，固有不該，然此與被告所為是否構成詐欺犯罪仍屬二
    事，本院無從以此作為被告不利之認定，附此敘明。
五、綜上所述，被告始終否認本案詐欺取財犯行，而卷內告訴人
    雖指證歷歷，惟證人王新豪、鄭國魁與徐明祥之證詞相異，
    無法證明系爭機器確實無法處理生廚餘，且依瑞明機械報價
    單、系爭契約及告訴人帳戶存摺內頁影本等事證，均不足以
    證明被告有施用詐術致告訴人陷於錯誤交付財物，已如前述
    ，故依檢察官所提出之事證及卷存證據，未能使本院形成被
    告有罪確信之心證，被告所涉詐欺取財犯行既然不能證明，
    依前揭說明，應為無罪之諭知。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01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王凱玲偵查起訴，檢察官陳姵伊、高智美到庭執行
公訴。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4 　　月　　30　　日
　　　　　　　　　刑事第四庭　審判長法　官　連雅婷
　　　　　　　　　
　　　　　　　　　　　　　　　　　　法　官　黃園舒
　　　　　　　　　　　　　　　　　　
　　　　　　　　　　　　　　　　　　法　官　陳宏璋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上易字第1316號
上  訴  人  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蔡寬進





上列上訴人因詐欺案件，不服臺灣新北地方法院112年度易字第620號，中華民國113年4月30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第5378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理　由
壹、經本院審理結果，認第一審判決對被告蔡寬進為無罪之諭知，核無不當，應予維持，除引用第一審判決書所記載之證據及理由（如附件）外，並補充記載理由如後。　
貳、檢察官上訴意旨略以：
一、關於系爭機機器中粉碎機、脫水機及烘乾機處理廚餘之情形，依證人林美倫、呂宗儒、徐明祥於該案民事訴訟審理中之證述，及民事庭法院之認定，證人徐明祥之證述與證人林美倫、呂宗儒證述粉碎機卡料、脫水機噴料及溢水、烘乾機無法充分烘乾等情相符，亦有徐明祥出具之建議維修及更換之品項之報價單以實其說，衡以販售者常見於買賣邀約之始隱瞞自身產品缺劣（如賣瓜者自讚瓜甜等）；售後意圖規避瑕疵責任而有避重就輕之常情，是徐明祥較諸證人王新豪與鄭國魁之證述，顯可採信，原審此部分之證據評價及事實認定，實與經驗法則有違，且有理由不備之情形。
二、本案告訴人係誤認系爭機器性質適於處理生廚餘而同意承買，其意思表示核屬刑法第88條第2項之「意思表示內容」有錯誤，且錯誤非屬本案告訴人過失所致，亦經上開新北地方法院109年度訴字第3562號及本院111年度上易字第442號民事判決認定在案，惟原審卻以民法第88條「動機錯誤」而為被告無罪之判決，亦有適用法條不當之違誤。
三、爭機器性質並不適於處理生廚餘，處理廚餘時會有粉碎機卡料、脫水機噴料及脫水量不足、烘乾機加熱溫度不足情形。復參以證人徐明祥亦證稱修改系爭機器至可處理生廚餘需花費達百萬元等語，足認告訴人指稱其於購買系爭機器前僅就其中之粉碎機為通電測試，未能查看系爭機器處理生廚餘實際情形，係因被告表示其使用過系爭機器、確可處理生廚餘，而誤認系爭機器之性質等情亦實在，蓋若能預期日後需耗費高額費用修改，衡情實無仍同意承買系爭機器之理。
四、系爭機器性質是否適於處理生廚餘，既屬物之性質於交易上認為重要之事項。而被告隱瞞此一交易上重要事項，並僅以通電測試粉碎機能否運轉，餘操作說明僅以言詞說明，事後雖經告訴人反應上開瑕疵，惟仍屢以告訴人操作不當等語託辭卸責，以致告訴人遲未主張解除契約而繼續給付價金分期款，是被告此一犯行於社會通念上已可認為具有詐術之含意，而屬詐術之施用，且其「詐術」與「錯誤」間有相當因果關係。是原審復認告訴人在發現系爭機器不符雙方約定時，即可拒絕給付被告款項，但告訴人仍然繼續付款，實難認告訴人係因陷於錯誤而交付財物一節，亦未就整體詐欺犯罪流程綜合判斷，認事用法亦與經驗法則有違。
參、本院查：　
一、原判決就檢察官所提出暨卷內之被告之供述，告訴人、王新豪、鄭國魁、徐明祥、林家毓之證述，及機器設備買賣契約書及告訴人帳戶存摺內頁影本等詳予調查後，說明：⑴依王新豪、鄭國魁之證述，被告向其等購買後再轉賣給告訴人的系爭機器，除了熟廚餘之外，亦可以處理生廚餘，又販賣系爭機器給被告之原始廠商既然認為該機器可以處理生廚餘，則被告在此認知下將系爭機器出售給告訴人，其主觀上是否有不法所有意圖及詐欺犯意，即有所疑；⑵徐明祥雖證稱系爭機器無法處理生廚餘，此與證人王新豪及鄭國魁之證述並不相同，然證人徐明祥並非原始設計及販賣系爭機器給被告之廠商，考量廠商立場不同，在無其他客觀事證佐證之情形下，尚難僅憑徐明祥之證述，即遽論系爭機器完全無法處理生廚餘；⑶告訴人於109年8月25日使用過系爭機器，當時已發現該機器有卡料、噴料等問題，此為告訴人自陳在卷，告訴人仍於同年9月7日轉帳新臺幣（下同）30萬元至被告指定帳戶。是依上情，告訴人在實際操作系爭機器後仍願意付款，實難認告訴人係因陷於錯誤而交付財物；⑷告訴人主張被告有保證系爭機器2小時能處理8公噸之生廚餘，此為被告所否認，若告訴人認為能否處理生廚餘以及處理效率為雙方交易之重要事項，何以在系爭契約上未有任何文字約定；⑸本件難認被告主觀上自始具有詐欺犯意，客觀上亦無法證明被告有刻意隱匿重要訊息並向告訴人施以詐術，更難論告訴人有陷於錯誤交付財物之情形，無從以被告單純債務不履行狀態，即遽論被告構成詐欺取財罪，而對被告為無罪之諭知等語。業已依據卷內資料詳予說明對被告為無罪諭知之理由，核無不當。
二、本院除援引第一審判決書之記載外，並補充理由如下：
　㈠依本件起訴犯罪事實，認為系爭機器之「粉碎機刀具不適用於處理生廚餘」，且「該脫水機、烘乾機均不適合用於處理生、熟廚餘」，實際使用上有「無法順利進料而發生噴料及無法以正常速度烘乾」之問題（見起訴書第1至2頁）。是本案主要爭點，在於系爭機器（粉碎機、脫水機、烘乾機）究竟是否可以處理生廚餘？抑或僅係處理效能雙方認知上有差距？合先敘明。
　㈡依卷內事證，系爭機器是否確無法處理生廚餘，尚非無疑：
　1.依證人即明晟企業社負責銷售及生產之王新豪於原審之證述（見原審易字卷第164至181頁，詳原審判決書理由欄四㈡前段），可知明晟企業社賣給被告之粉碎機（含刀具）、輸送螺運機及烘乾機等物，係可以處理生、熟廚餘；且處理生、熟廚餘的機械大部分是共通的，僅進料方式不同；而被告有請王新豪幫告訴人裝網子及改斗子，方便讓告訴人方便入料，以處理生廚餘。據此，系爭機器之粉碎機刀具、輸送螺運機是否有起訴意旨所指無法處理生廚餘之情形？該烘乾機是否有無法烘乾、不適合用於處理生廚餘？已非無疑。
　2.依證人即弘鈺有限公司負責人鄭國魁於原審之證述（見易字卷第182至188頁，詳原審判決書理由欄四㈡後段），可知被告向弘鈺有限公司購買之脫水機、漏斗可用在生廚餘，並不會噴料。是以，系爭機器之脫水機，是否有起訴意旨所指脫水時會發生噴料，而不適合處理生廚餘，亦非無疑。
　3.證人即蔬采企業社之實際負責人王錦琇於偵訊證稱：蔬采企業社買系爭機器的目的是為了處理生廚餘，但是因為處理廚餘要申請處理廠流程，要花很多資金，我們錢不夠，所以先放棄，把機器賣掉，不然放久了也會壞掉；我跟被告有實際操作系爭機器，實驗時有成功，總共十幾次成功處理生廚餘，但使用機器時，進料的螺運機可能會跑水出來，所以要做管線去接水等語（他字第6874號卷第89、92頁），可知被告與王錦琇曾操作系爭機器時，係可處理生廚餘。
　4.綜上，上開製造、販賣系爭機器設備給被告之廠商既表示上開設備係可以處理生廚餘，且實際使用情形亦可處理生廚餘，則系爭機器是否確無法處理生廚餘，尚非無疑；且被告在此認知下將系爭機器出售給告訴人，其主觀上是否有不法所有意圖及詐欺犯意，亦有疑義。檢察官上訴意旨徒以王新豪、鄭國魁意圖規避售後瑕疵責任，所述不可信云云，但而採信徐明祥等人證詞，但並未提出系爭機器設備確無處法理生廚餘功能之客觀證據（如勘驗、送鑑定等）以彈劾上開證人證詞，自難憑採。
　㈢告訴人於民事庭主張：被告強調系爭機器2小時內可處理8噸生廚餘，但粉碎機卡料、脫水機噴料，且須8小時處理8噸生廚餘之脫水量不足、烘乾機加熱溫度不足而無法烘乾等瑕疵等語，有本院111年度上易字第442號民事判決可稽（本院卷第96頁），並於偵訊時指訴在卷（他字第6874號卷第3、61頁）。然關於被告稱系爭機器「2小時內可處理8噸生廚餘」之說詞，僅有告訴人之單一指訴，並無補強證據補強；而關於「8小時處理8噸生廚餘之脫水量不足」、「烘乾機加熱溫度不足而無法烘乾」，應僅係系爭機器效能問題，檢察官既未舉證證明單位時間脫水量、烘乾狀況需達到何程度始謂「適合處理生廚餘」，尚難執此遽認系爭機器無法處理生廚餘。
　㈣證人徐明祥於民事庭一審訴訟審理時固證稱：原告(即蔡寬進)請我去他的工廠看系爭機器要如何修改，我於108年9月24日有提供報價，我去現場時沒看到機器在動，但有看到原告(即蔡寬進)處理好的熟廚餘，原告(即蔡寬進)跟我說粉碎機在破碎時會卡機，且出來的廚餘塊大小不是原告(即蔡寬進)想要的，脫水時會噴料噴得到處都是，說他從昨天開始烘乾到今天都還沒有乾，我提供報價單先針對烘乾機部分處理，之後再一個部分一個部份解決。我有實際檢查系爭機器，該機器設計無法處理生廚餘，以粉碎機來說，生廚餘因為水份多，所以刀具要比較密集，粉碎後比較細小，才能去除水份，搭配塞網的洞會比較小，系爭機器粉碎機刀具就不適用處理生廚餘；針對脫水部分，脫水機是一般工業用脫水機，用途一般是拿來作為床單或大件衣服脫水使用，因為該脫水機孔洞比較大、轉速比較快，所以用來處理廚餘脫水的話，料會噴得到處都是，這不管是處理生或熟廚餘都一樣會噴；就烘乾機部分，該機台本來是以電力來運作，但以電力烘乾會較慢且耗電，我是建議改以蒸氣方式進行熱交換，這樣比較有效率，現在一般處理廚餘的烘乾機通常用蒸氣，用電力方式運作比較少見，因為廚餘經過脫水後，水份其實還是很多，用蒸氣方式速度會快很多，成本也會比較低。原告(即蔡寬進)後來把機器賣給別人所以沒有修改，直到後來原告(即蔡寬進)打來說買機台的人要修改請我跟被告（即林家毓）聯繫，我跟被告（即林家毓）聯繫時才知道系爭機器是賣給被告(即林家毓)，我跟被告(即林家毓)說如果要將系爭機器修改成可以處理生廚餘的話，費用會需要100多萬，可能比被告(即林家毓)當初購買還要貴上許多等語（他字第6874號卷第246至249頁），並出具之報價單為證（他字卷第52頁），惟：
　1.依徐明祥上開所述，其僅係聽聞被告稱系爭機器有卡料、噴料之情形，及其檢查系爭機器後，認為機器之設計係無法處理生廚餘。然其並非實際投料操作過該系爭機器見聞上情，則系爭機器究竟卡料、噴料之實際情形如何？是否完全無法處理生廚餘？不無疑義；
　2.徐明祥所述烘乾機建議改以蒸氣方式進行熱交換，如此較有效率、成本較低等節，應屬機器「效能」高低問題，尚難執此認系爭機器完全不能進行烘乾處理生廚餘。起訴意旨所指系爭機器「無法以正常速度烘乾」，但並未舉證證明原本烘乾設備有何完全不能處理生廚餘之情形，難認被告有何詐欺之情事；
　3.觀諸徐明祥所開立之建議維修及更換品項之報價單（他字卷第52頁），其上僅係針對電烘乾機更換為蒸氣式部分進行估價，然此部分既僅係烘乾效率之效能問題，已如前述，而非完全不能進行烘乾，尚難執此遽認系爭機器不能處理生廚餘；
　4.觀諸被告購入系爭機器設備之各項花費，其向明晟企業社購買部分，總價138萬750元；向弘鈺有限公司購買部分，總價18萬元；向新泰成企業有限公司購買部分，總價4萬5,000元；向富陽科技公司購買部分，總價2萬3,940元，業據被告提出統一發票、估價單、銷貨單為證（他字卷第95至100頁），並經王新豪、鄭國魁在卷（原審卷第165至166、183至187頁），然徐明祥於民事庭證述：系爭機器整體市價評估大概35萬元等語（他字卷第55頁），已與客觀價格差距甚大，且其性質上無非係另一設備廠商，其立場是否公正客觀，亦非無疑；
　5.徐明祥固稱改裝機器至可處理生廚餘需費百萬元，然觀諸上開報價單，就烘乾機更換為蒸氣式部分，即報價38萬8,000元（他字卷第52頁），但此僅為增強烘乾效能，至於其餘建議更換部分，並未實際報價，無從判斷具體內容之必要性，佐以廠商立場不同，亦難執此遽認系爭機器確需耗費百萬元改裝始能處理生廚餘，而為不利被告之認定。
　6.又關於系爭機器之粉碎機刀具、脫水機、是否適宜處理生廚餘？徐明祥之證述與王新豪、鄭國魁相異，審酌徐明祥並非製造及販賣系爭機器設備之廠商，亦未實際投料操作，具體觀察運行狀況，加以廠商立場不同，基於「罪疑惟輕」原則，尚難遽認系爭機器完全無法處理生廚餘。
　㈤檢察官固引用證人即蔬采企業社前員工林美倫於民事庭證稱：我和原告(即蔡寬進)都有使用過系爭機器處理生、熟廚餘，生廚餘卡住機率比較大，大多會卡在輸送帶螺旋桿處，到粉碎機也會卡住，脫水也沒有辦法處理很乾等語（本院卷第28、29頁）；及證人即曾為蔬采企業社股東之呂宗儒證稱：系爭機器輸送帶有個攪拌器，攪拌器常常會卡住，粉碎機有四分之一的東西會殘留在內等語（本院卷第29頁），欲證明系爭機器有卡料、脫水問題等情形。惟其等所稱「卡住機率較大」、「常卡住」、「脫水沒辦法處理很乾」，究竟具體情形如何？是否已達於失去處理生廚餘之通常功能？容有疑義，亦難執此遽認系爭機器完全無法處理生廚餘。
　㈥原審理由欄四、㈤固指出「本院109年度訴字第3562號民事判決固判決被告應返還告訴人45萬元，然上開民事判決係以告訴人對於系爭機器之性能有誤認，而同意承買，屬於意思表示內容有錯誤，而准予告訴人依民法第88條『動機』錯誤之規定撤銷系爭契約」，然觀諸該民事判決理由欄四、㈡4.記載「本件被告（指告訴人）誤認系爭機器性質適於處理生廚餘而同意承買，屬意思表內容有錯誤，錯誤亦非被告過失所致，且被告.....對原告為撤銷系爭契約承買系爭機器之意思表示.....足認系爭契約業經原告撤銷。」而認被告依民法第88條規定撤銷系爭契約買受系爭機器之意思表示，為有理由（他字卷第50頁正反面）。是原判決僅係將「意思表示」錯誤誤載為「動機」錯誤，至上開民事判決並未實質認定被告有何施用詐術致告訴人陷於錯誤之情形，尚難執此遽為不利為被告之認定。
　㈦又本件經本院民事庭111年度上易字第442號判決結果，認定被告應於告訴人返還系爭機器時，同時返還告訴人45萬元（即返還已給付之價金），有上開民事判決可稽（本院卷第95至101頁）。被告就此表示已準備好45萬元要返還告訴人，但告訴人把長扳手放進系爭機器，結果把機器弄壞，始未給付等語（本院卷第204頁），核與告訴人自承：那天我把鏟子掉進去，因為被告說這台機器什麼東西都可以粉碎，我已經把車子叫好，系爭機器要送過去，請師傅看有什麼要維修的，但被告拒絕，說沒有問題才讓我送等語（本院卷第205頁）相符。可知被告於民事判決後，並非無故拒不返還價金，自難以此遽為不利於被告之認定。
肆、綜上所述，本件依檢察官所提出之證據資料，尚未達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被告有檢察官所指犯行為真實之程度，無從使本院形成有罪心證，既不能證明被告犯罪，依前開法律規定及說明，自應為被告無罪之諭知。原審經調查審理後，因認不足以證明被告犯罪，而判決無罪，經核並無不合。檢察官上訴意旨，尚無從推翻原審之認定，其上訴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73條、第368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曾文鐘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5　　日
　　　　　　　　　刑事第二庭　　審判長法　官 遲中慧
　　　　　　　　　　　　　　　　　　　法　官 張少威
　　　　　　　　　　　　　　　　　　　法　官 顧正德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不得上訴。
　　　　　　　　　　　　　　　　　　　書記官 莊佳鈴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5　　日
附件：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2年度易字第620號
公　訴　人　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蔡寬進　
　　　　　　　　　　
　　　　　　　　　　
　　　　　　　　　　
　　　　　　　　　　
上列被告因詐欺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2年度偵字第5378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蔡寬進無罪。
　　理　由
一、公訴意旨略以：被告蔡寬進與王錦琇（經檢察官另為不起訴處分）共同經營蔬采企業社（址設：新北市○○區○○路00號4樓），營業項目包括廚餘、堆肥及其他廢棄物之清除、處理，被告於民國108年7、8月間，以該企業社名義所購買、組裝欲用以處理熟廚餘之機器設備一批（由粉碎機、脫水機及烘乾機三大部分所組成，以下合稱系爭機器），該粉碎機之刀具設計本身即不適用於處理生廚餘，且因該脫水機、烘乾機均不適合用於處理生、熟廚餘，實際使用上有無法順利進料而發生噴料及無法以正常速度烘乾之問題，經洽該等設備之專業廠商徐明祥到場實地檢修，徐明祥向被告表示需大幅度增添、修改烘乾機及脫水機之設備後，方能順利處理熟廚餘，並先針對烘乾機部分提出報價單，惟被告無意再投入時間、金錢進行修整改裝，適逢告訴人林家毓表示有意購置專門處理生廚餘之設備，被告明知系爭機器能否處理生廚餘乙節，係影響告訴人承買意願之重要事項，竟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詐欺取財之犯意，不但未向告訴人揭露上情，反積極向告訴人保證系爭機器可正常處理生、熟廚餘，若欲處理生廚餘僅需再稍微修改輸送帶，並應允告訴人若之後無法正常使用可以退貨，致告訴人在未實際投料測試機臺運轉情形下，誤認系爭機器可處理生廚餘，因而於109年6月21日，與被告簽立機器設備買賣契約書（下稱系爭契約），約定以新臺幣（下同）127萬元之總價，購入系爭機器，定金40萬元，其餘87萬元採分期付款，自109年7月10日起，告訴人應於每月10日前給付被告10萬元，並於110年3月10日前付清所有款項，嗣告訴人乃於109年9月7日轉帳30萬元至被告指定之蔡亞津（經檢察官另為不起訴處分）名下銀行帳戶，及於同年月10日及同年10月間共支付被告現金15萬元，惟告訴人於109年8月25日使用系爭機器處理生廚餘時，即發現有卡料、噴料之問題，縱依被告之建議再行花費17萬元進行改裝，仍無法順利運作，經向被告要求解除契約、返還已付價金遭拒，被告並向其提出請求給付貨款之訴（即本院109年度訴字第3562號，下稱民事一審訴訟），訴訟中告訴人獲悉徐明祥於108年9月向被告就系爭機器報價檢修之事，始知受騙。因認被告涉犯刑法第339條之詐欺取財罪嫌。
二、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其犯罪事實；又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2項、第30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次按認定被告有罪之事實，應憑證據，如未能發現相當之證據，或證據不足以證明，自不能以推測或擬制之方法，以為裁判之基礎；且認定事實所憑之證據，其為訴訟上之證明，須達於通常一般人均不致有懷疑，而得確信其為事實之程度者，始得據為有罪之認定，倘其證明尚未達到此一程度而有合理之懷疑存在時，尚難為有罪之認定基礎；另苟積極證據不足以為不利於被告事實之認定，即應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更不必有何有利之證據。又按刑法第339條第1項詐欺罪之成立，須行為人主觀上出自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所有之意圖，及客觀上施用詐術使人將本人或第三人之物交付為其構成要件。而所謂以詐術使人交付財物，必須被詐欺人因其詐術而陷於錯誤，若其所用方法，不能認為詐術，亦不致使人陷於錯誤即與該罪之要件有間；行為人施詐時之意圖尚有存疑，且依調查證據之結果，復不足以認定行為人自始具有上述主觀犯罪構成要件，即不得遽以該罪論擬。至於民事債務當事人間未依債務本旨履行給付之情形，若非出於自始無意給付之詐欺行徑時，自不該當刑法第339第1項詐欺罪之構成要件。而刑事被告依法不負自證無罪之義務，故別無積極證據之情形下，自難以被告單純債務不履行狀態，推定被告自始即有不法所有之意圖而施行詐術。
三、公訴意旨認被告涉有上開犯行，無非係以被告於偵訊及民事一審訴訟時之供述、證人即告訴人林家毓之指述、證人即廚餘處理機器設備商徐明祥、證人林美倫、呂宗儒、廖淑玲、陸錦民於民事一審訴訟之證述、瑞明機械報價單、被告與告訴人LINE對話紀錄、機器設備買賣契約書、告訴人帳戶存摺內頁影本、民事一審訴訟判決書及臺灣高等法院111年度上易字第442號民事判決書等件為其主要論據。
四、訊據被告固坦承有與告訴人簽立系爭契約，交付系爭機器，並收受告訴人款項共45萬元，惟堅詞否認有何詐欺取財犯行，辯稱：我交付給告訴人的系爭機器沒有問題，可以處理生廚餘及熟廚餘，只是告訴人使用的方式不一樣，我沒有騙告訴人等語。經查：
　㈠被告與告訴人於109年6月21日簽立系爭契約，約定告訴人以127萬元之價格向被告購買系爭機器，被告交付系爭機器後，告訴人於109年8月25日有使用系爭機器，並於同年9月7日轉帳30萬元至被告指定帳戶，於同年9月10日及10月間交付15萬元現金與被告，此為被告所不爭執，並有證人即告訴人林家毓於偵訊時之證述在卷可佐（見他字卷第59至62頁），並有機器設備買賣契約書及告訴人帳戶存摺內頁影本等件附卷可稽（見他字卷第31至33頁），是此部分事實，堪以認定。
　㈡證人即明晟企業社業務王新豪於審理時證稱：我於108年7月23日有賣粉碎廚餘的粉碎機、輸送螺運機還有加溫的拌料桶槽給被告，粉碎機粉碎廚餘後進到螺運機，再進去拌料桶槽加溫，控制箱是用來控制溫度和速度的。我賣給被告的機器生、熟廚餘都可以處理，是要看個人怎麼應用，生、熟廚餘的進料方式不同，生廚餘會經過發酵的過程，我賣給被告的機器什麼都可以粉碎，我當時賣被告有教他如何處理熟廚餘。當時被告的公司是在處理廚餘的，我賣的時候有附刀具跟網子，刀具的部分是因為廚餘有纖維，需要經過刀具才會切斷，網子則是過濾廚餘，會依照大小更換網子，我給被告的刀子是生、熟廚餘都可以處理。後來被告有叫我有去幫告訴人調整，因為進料方式不同，我有幫告訴人裝網子及改斗子，方便告訴人入菜葉，因為熟廚餘比較多水，生廚餘比較澀，才把斗子開放性改高一點，讓告訴人方便入料，螺運機的部分沒有改。原則上處理生、熟廚餘的機械大部分是共通的，只是進料方式不同，沒有好壞之分等語（見易字卷第164至181頁）；證人即弘鈺有限公司負責人鄭國魁於審理時證稱：蔬采企業社有跟我買脫水機跟漏斗，該脫水機可以用在電鍍的螺絲，麵粉類的食品也可以，用在生廚餘也適合，只要把生廚餘放均勻一點就可以，我的脫水機不會噴料，當時蔬采企業社跟我買脫水機是要把廚餘打碎後做肥料，當時被告跟我買應該是處理熟廚餘用的等語（見易字卷第182至188頁）。依前揭證人所述，被告向其等購買後再轉賣給告訴人的系爭機器，除了熟廚餘之外，亦可以處理生廚餘，又販賣系爭機器給被告之原始廠商既然認為該機器可以處理生廚餘，則被告在此認知下將系爭機器出售給告訴人，其主觀上是否有不法所有意圖及詐欺犯意，即有所疑。
　㈢證人即瑞明機械人員徐明祥於民事一審訴訟審理時證稱：108年9月24日被告有請我去修改機臺，機臺分成三個部分，以粉碎機來說，處理生廚餘因為水份多，所以刀具要比較密集，粉碎後會比較細小，才能去除水份，搭配的塞網的洞會比較小；針對脫水部分，系爭機器的脫水機是一般工業用脫水機，這個脫水機的用途一般是拿來作爲床單或大件衣服使用，因為該脫水機的孔洞比較大，轉速也比較快，所以用來處理廚餘脫水的話，轉速太快，孔洞太大，料會噴得到處都是，這部分不管是處理生或熟廚餘都一樣會噴；就烘乾機部分，該機臺本來是以電力來運作，但以電力烘乾會較慢且耗電，所以我建議改以蒸氣方式進行熱交換，這樣才比較有效率。系爭機器設計上無法處理生廚餘，粉碎機的刀具不適用處理生廚餘，新增或修改也是無法處理生廚餘等語（見他字卷第54至55頁）。證人徐明祥證稱系爭機器原始設計及修改後皆無法處理生廚餘，此與證人王新豪及鄭國魁之證述並不相同，而證人徐明祥並非原始設計及販賣系爭機器給被告之廠商，考量廠商立場不同，在無其他客觀事證佐證之情形下，本院尚難僅憑證人徐明祥之證述，即遽論系爭機器完全無法處理生廚餘。
　㈣復參以證人即告訴人林家毓於偵訊時曾證稱：系爭機器實際經過增修改良後，處理400公斤的生廚餘就會卡住，一清就要清很久，根本沒辦法繼續處理等語（見他字卷第61頁）。是依告訴人自陳，系爭機器經過增修改良之後，並非完全不能處理生廚餘，只是不符合告訴人的需求而已。再者，系爭契約第一條載明「乙方（即告訴人）已事先了解機器現況且現場勘查過並試過機器實際運轉，測試確定過且無任何疑慮後，方才決定購買」（見他字卷第31頁）；告訴人雖於偵訊時陳稱：我沒有實際試機，只有過電，我並不瞭解實際性能，都是聽被告說，契約是他打好印出來給我簽的，我是在倉促的情形下就簽約，沒有仔細確認條款内容等語（見他字卷第60頁）。然仔細審酌雙方契約之履行過程，告訴人於109年8月25日使用過系爭機器，當時已發現該機器有卡料、噴料等問題，此為告訴人自陳在卷（見他字卷第3頁反面），縱認雙方簽約當下告訴人並未試機，但告訴人至遲於109年8月25日對於系爭機器之實際性能已有瞭解，而此時告訴人尚未給付任何款項給被告，告訴人係於109年9月7日才轉帳30萬元至被告指定帳戶（見他字卷第33頁）。是依上情，告訴人在發現系爭機器不符雙方約定時，即可拒絕給付被告款項，但告訴人仍然繼續付款，姑且不論被告是否有對告訴人刻意隱瞞系爭機器交易之重要條件，告訴人在實際操作系爭機器後仍願意付款，實難認告訴人係因陷於錯誤而交付財物。況且，告訴人主張被告有保證系爭機器2小時能處理8公噸之生廚餘，此為被告所否認，若告訴人認為能否處理生廚餘以及處理效率為雙方交易之重要事項，何以在系爭契約上未有任何文字約定。綜上各情，本件難以認定被告主觀上自始具有詐欺犯意，客觀上亦無法證明被告有刻意隱匿重要訊息並向告訴人施以詐術，更難論告訴人有陷於錯誤交付財物之情形，是以，本院無從以被告單純債務不履行狀態，即遽論被告構成詐欺取財罪。
　㈤末以，本院109年度訴字第3562號民事判決固判決被告應返還告訴人45萬元，然上開民事判決係以告訴人對於系爭機器之性能有誤認，而同意承買，屬於意思表示內容有錯誤，而准予告訴人依民法第88條動機錯誤之規定撤銷系爭契約；而該案經被告上訴後，臺灣高等法院則以111年度上易字第442號民事判決駁回被告上訴。上開民事判決雖均判決被告敗訴而應返還告訴人價金，但並無認定被告有何詐欺行為，被告未能依照上開民事判決返還告訴人價金，拖延其應承擔之民事責任，固有不該，然此與被告所為是否構成詐欺犯罪仍屬二事，本院無從以此作為被告不利之認定，附此敘明。
五、綜上所述，被告始終否認本案詐欺取財犯行，而卷內告訴人雖指證歷歷，惟證人王新豪、鄭國魁與徐明祥之證詞相異，無法證明系爭機器確實無法處理生廚餘，且依瑞明機械報價單、系爭契約及告訴人帳戶存摺內頁影本等事證，均不足以證明被告有施用詐術致告訴人陷於錯誤交付財物，已如前述，故依檢察官所提出之事證及卷存證據，未能使本院形成被告有罪確信之心證，被告所涉詐欺取財犯行既然不能證明，依前揭說明，應為無罪之諭知。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01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王凱玲偵查起訴，檢察官陳姵伊、高智美到庭執行公訴。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4 　　月　　30　　日
　　　　　　　　　刑事第四庭　審判長法　官　連雅婷
　　　　　　　　　
　　　　　　　　　　　　　　　　　　法　官　黃園舒
　　　　　　　　　　　　　　　　　　
　　　　　　　　　　　　　　　　　　法　官　陳宏璋



